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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動產業從業人員工作壓力方面之相關研究。研究對象為臺

灣地區之運動產業，有效問卷共計 380份。研究採用 Type A/B型人格特質量表以
及工作壓力事件量表為研究問卷，並包含了七項的人口統計變項。統計方法採描

述性統計、卡方檢定、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及單因子多變量分析等方式進
行資料處理。研究發現，當面臨工作壓力事件時，不同的運動產業從業人員與不

同人格特質者，其整體壓力自覺狀況確實不盡相同。而工作壓力來源包括了辦公

環境改變、工作組織改變、派駐外地工作、接受重大任務以及降級或離職等，經

多變量分析結果後發現，不同的性別、運動產業、學歷、所得收入，面對不同的

壓力來源，會產生不同的壓力強度反應。 
本研究建議企業管理者，應多關心其類別產業內的員工，並對於工作壓力事

件的反應強度作一了解，以避免同時讓員工同時承受大量的壓力事件。並建議運

動產業界的員工，在了解自已偏向的人格特質後，檢視自身是否適合此類別的運

動產業，並針對面對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事件時，適時的尋找舒解管道，以避免個

體累積過量的壓力感受，而能夠更愉悅地面對工作，並能促進企業組織的向上發

展。 
 
關鍵字：工作壓力、運動產業、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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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to probe the working pressure of the workpeople in the sport 

industry. The research subject is the sport industry in Taiwan. There are total 380 valid 
questionnaires. Type A/B character traits test and Working Pressure Event Test are used 
for the research. It includes 7 items of population statistics varieties. The statistic 
method compris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hi-square Test, T-Test, one-way ANOVA and 
one-way MNOVA analysis for a data process. This research discovers that when 
working pressure event occurs to the workpeople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 traits in 
different sport industries, their entirety awareness are not exactly the same. The working 
pressures come from the change of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change of working system, 
an assignment to live and work away from home, a very significant mission and 
degradation or resignation. After multivariate analysis, a discovery shows that different 
pressures respond to different genders, sport industries, academic degrees, incomes 
when they face different pressure sources.     

This research would suggest that the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s should pay more 
care to their own employees,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ir reactive tension on the working 
pressure events. Avoid the employees to bear a large amount of pressure events at the 
same time. Another suggestion would be given to the employees of sport industry that 
they should understand their own character traits first, and then check if they are 
suitable to work in this type of the sport industry. When they face high tension of 
working pressure events, they had better to search an outlet for their emotions. Avoid 
accumulation of excessive pressures, and face the work happily. It will help an 
enterprise to develop its system. 
 
Key words: working pressure, sport industry, character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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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壹章  
  緒論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運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工 作 方 面 之 壓 力 研

究 。 本 章 共 分 為 七 節 ， 臚 列 為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價 值 、 研 究 問 題 、 研 究 假 設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以 及 名 詞

釋 義 等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邁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之 際 ， 現代 科 學 技 術 的 發 展 ， 帶 動 了 整

體 社 會 經 濟 產 生 急 速 變 化 ， 不 斷 創 新 的 科 技 與 技 術 持 續 地 衝

擊 企 業 組 織 ， 也 使 得 企 業 面 臨 前 所 未 有 的 挑 戰 。 企 業 目 前 所

身 處 的 4 C 時 代 裡， 即 變 化（ c h a n g e）、 競 爭（ c o m p e t i t i o n）、

多 元 化（ c o m p l e x i t y）、挑 戰（ c h a l l e n g e）可 說 處 處 都 有 機 會 ，

卻 也 處 處 藏 著 危 機 ， 因 此 企 業 的 應 變 能 力 是 決 定 它 能 否 適 時

掌 握 危 機，開 創 生 機 以 求 發 展 的 關 鍵（ 吳 美 連、林 俊 毅，1 9 9 9）。 

在 一 連 串 開 放 和 大 力 提 倡 國 際 化 與 自 由 化 的 臺 灣 市 場 ，

也 面 臨 前 所 有 的 衝 擊 。 已 往 以 勞 力 密 集 、 中 小 企 業 為 主 的 經

營 型 態 ， 紛 紛 轉 向 技 術 、 資 本 密 集 之 類 型 ， 因 此 對 高 素 質 的

人 力 需 求 相 對 增 高 。 人 力 資 源 之 所 以 重 要 ， 乃 因 企 業 中 其 他

資 源 的 短 缺 都 可 在 短 時 間 內 設 法 獲 得 ， 例 如 原 料 、 設 備 、 資

金 、 技 術 等 ， 唯 獨 人 力 資 源 需 要 較 長 的 時 間 去 羅 致 、 培 育 及

有 效 地 激 勵，方 能 達 成 個 人 與 組 織 的 目 標（ 吳 美 連、林 俊 毅 ，

1 9 9 9）。 因 此 ， 管 理 學 大 師 P e t e r  D r u c k e r 即 認 為 ， 人 是 企 業

組 織 中，不 可 或 缺 之 關 鍵 資 源（ 許 士 軍，1 9 9 5）。R o b e r t（ 1 9 9 3）

也 表 示 ， 組 織 是 由 一 群 致 力 於 達 成 既 定 目 標 的 人 組 合 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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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乃 為 企 業 組 織 最 重 要 的 構 成 要 素 ， 正 也 是 成 為 企 業 生 存 與

發 展 的 成 敗 關 鍵 。 著 名 管 理 顧 問 H u m p h r e y 就 歸 納 出 ， 現 今

任 何 組 織 ， 所 具 有 唯 一 能 持 久 的 競 爭 優 勢 並 非 產 品 ， 而 是 組

織 中 的 人（ 蔡 樹 培， 1 9 9 4）。因 此，未 來 企 業 組 織 是 否 能 擁 有

競 爭 力 ， 往 往 繫 於 企 業 中 之 優 秀 人 力 ， 是 否 能 領 導 組 織 朝 走

向 未 來 。 因 此 ， 現 代 企 業 的 競 爭 即 是 人 才 的 競 爭 。  

然 而 ， 企 業 組 織 在 經 營 的 過 程 中 ， 有 清 楚 又 可 量 化 的 目

標 要 達 成（ 李 長 貴， 1 9 9 8）。凡 舉 營 業 額、損 益 比、毛 利 率 等

等，每 年 每 季 都 有 明 確 的 數 字 目 標。因 此，不 論 是 管 理 人 員 、

專 業 人 員 及 工 作 人 員 都 有 在 某 種 程 度 的 壓 力 下 生 存 ， 包 括 個

人 抱 負 和 期 待 的 壓 力 ， 以 及 組 織 外 在 環 境 的 市 場 、 顧 客 或 景

氣 的 壓 力 等 等 （ L a t a c h  &  F o s t e r ,  1 9 8 5）。 也 正 因 如 此 ， 許 許

多 多 的 人 們 ， 飽 受 焦 慮 與 壓 力 之 苦 ， 而 尋 求 醫 師 之 治 療 。 根

據 美 國 家 庭 醫 師 學 會 估 算 ， 大 約 有 三 分 之 二 的 門 診 病 患 是 因

為 壓 力 而 造 成 的 疾 病 （ B a m m e l  &  B u r r u s ,  1 9 9 2）。 且 D u b r i n

（ 1 9 9 2） 指 出 ， 在 所 有 職 業 疾 病 的 病 歷 中 ， 大 約 有 1 5 %是 與

壓 力 有 關 所 造 成 的 。 美 國 上 班 族 協 會 一 項 全 國 性 調 查 發 現 ，

將 近 一 半 的 上 班 族 認 為 工 作 是 生 活 最 主 要 的 壓 力 源 （ 康 健 編

輯 ， 2 0 0 1）。 因 此 ， 工 作 所 造 成 的 壓 力 ， 不 可 謂 不 驚 人 。  

    然 而 ， 壓 力 源 並 不 會 直 接 導 致 壓 力 反 應 ， 其 間 還 會 受 到

認 知 的 過 程，並 受 到 個 體 差 異 的 不 同（ 郭 靜 晃， 1 9 9 4）。但 一

旦 個 體 接 受 到 難 度 太 高 或 份 量 太 重 的 工 作 ， 會 很 容 易 形 成 工

作 超 負 荷（ O v e r - Wo r k l o a d）的 現 象 ， 而 令 員 工 深 感 壓 力（ 蔡

樹 培， 1 9 9 4）。造 成 工 作 超 負 荷，而 導 致 組 織 成 員 形 成 壓 力 ，

對 整 個 組 織 而 言 ， 將 影 響 甚 鉅 。 根 據 M a t t e s o n和

I v a n c e v i c h ( 1 9 8 7 )的 估 計 ， 企 業 中 5 0 %的 缺 勤 、 4 0 %的 離 職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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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的 總 生 產 力 降 低，所 造 成 的 損 失 皆 是 由 於 可 預 防 的 工 作 壓

力 所 造 成 的 。 因 此 ， 企 業 組 織 應 探 討 並 協 助 員 工 消 除 壓 力 的

可 行 途 徑 ， 而 如 此 做 事 實 上 也 間 接 幫 助 了 公 司 本 身 ， 因 為 根

據 美 國 的 研 究 指 出 ， 公 司 若 在 這 方 面 花 上 一 塊 錢 ， 則 員 工 績

效 的 提 高 會 產 生 5 . 5 2塊 錢 的 效 益（ M i c h a e l ,  1 9 8 8）。由 上 述 得

知 ， 企 業 組 織 應 致 力 於 察 查 內 部 從 業 人 員 之 壓 力 狀 況 ， 並 加

以 改 善 之 。 在 這 個 快 速 變 動 的 時 代 裡 ， 也 因 此 引 發 研 究 者 想

要 瞭 解 產 業 組 織 內 員 工 面 對 工 作 組 織 變 化 ， 而 產 生 之 壓 力 強

度 狀 況 ， 此 為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  

    此 外 ， 有 關 對 於 工 作 壓 力 的 反 應 ， 除 了 受 到 個 體 間 的 個

別 差 異 外 ， 在 不 同 的 行 業 裏 ， 存 在 著 相 當 大 的 差 異（ A r g y l e ,  

1 9 7 2）。而 運 動 產 業 這 個 組 織，更 是 進 年 來 快 速 成 長 的 產 業 。

根 據 B r o u g h t o n、 L e e 和 N e t h e r y（ 1 9 9 9） 研 究 指 出 ， 運 動 產

業 的 產 值 排 名 ， 已 從 1 9 8 7 年 全 美 第 二 十 三 名 ， 躍 昇 至 2 0 0 0

年 的 全 美 第 六 ， 且 已 超 越 了 汽 車 產 業 。 且 研 究 者 本 身 在 興 農

職 棒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工 作 ， 亦 屬 於 運 動 產 業 中 的 一 環 。 在

工 作 之 時 ， 發 現 組 織 內 部 所 產 生 的 壓 力 ， 值 得 深 入 探 討 之 。

此 乃 在 於 運 動 產 業 是 提 供 社 會 大 眾 享 受 休 閒 、 身 心 放 鬆 以 及

紓 緩 壓 力 的 產 業，一 般 民 眾 藉 由 運 動 達 到 流 暢（ f l o w）感 受 ，

而 忘 卻 日 常 生 活 中 或 是 工 作 環 境 中 各 式 各 樣 的 壓 力 問 題 ， 而

能 在 短 暫 的 休 閒 之 後 重 新 恢 復 自 我 ， 再 度 地 投 入 工 作 職 場 面

對 各 項 工 作 。 但 身 處 於 此 一 產 業 的 員 工 ， 其 工 作 事 件 的 壓 力

自 覺 狀 況 究 竟 為 何 ？ 是 否 容 易 對 於 組 織 工 作 的 大 小 變 動 ， 產

生 過 大 的 壓 力 而 影 響 到 工 作 情 緒 ？ 準 此 ， 觸 發 研 究 者 想 了 解

此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之 壓 力 狀 況 ， 並 針 對 在 眾 多 的 壓 力 來 源 中 ，

分 析 哪 項 壓 力 源 是 造 成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之 關 鍵 點 。 藉 由 分



4 

析 目 前 運 動 從 業 人 員 對 於 工 作 上 變 動 而 自 覺 壓 力 的 狀 況 ， 以

描 繪 目 前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的 壓 力 感 受 度 ， 並 進 而 檢 視 員 工

是 否 會 因 其 人 格 特 質 的 中 介 變 項 ， 而 影 響 到 壓 力 的 自 覺 程

度 ， 此 為 研 究 動 機 之 二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探 討 不 同 運 動 產 業 內 ， 其 從 業 人 員 之

壓 力 自 覺 狀 況 。 並 考 量 到 個 體 差 異 的 狀 況 ， 試 著 從 人 格 特 質

之 角 度 ， 探 討 工 作 事 件 對 於 組 織 員 工 將 產 生 何 種 強 度 之 壓 力

狀 況 ， 並 藉 以 分 析 其 壓 力 來 源 及 影 響 程 度 。 茲 將 研 究 目 的 分

述 如 下 ：  

一 、  研 究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對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的 自  

覺 狀 況 。  

二 、  研 究 不 同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對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之 狀  

況 。  

三 、  研 究 不 同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其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與 人  

格 特 質 之 影 響 程 度 。  

 

第 三 節  研 究 價 值 

本 研 究 在 探 討 組 織 內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發 生 時 ， 個 體 對 壓 力

的 反 應 狀 況 ， 以 及 協 調 個 體 反 應 與 壓 力 源 之 間 的 相 互 作 用 。

並 考 慮 到 個 體 差 異 ， 故 再 以 人 格 特 質 之 角 度 ， 加 以 探 討 是 否

會 影 響 運 動 產 業 組 織 內 員 工 壓 力 自 覺 狀 況 。 藉 著 分 析 其 壓 力

來 源 及 影 響 狀 況 ， 而 能 讓 企 業 主 與 員 工 更 進 一 步 了 解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造 成 影 響 層 面 之 參 考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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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問 題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探 討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之 壓 力 狀 況 ，

並 試 著 從 人 格 特 質 之 角 度 ， 探 討 是 否 會 影 響 組 織 內 員 工 壓 力

自 覺 狀 況 。 因 此 ， 本 研 究 中 將 提 出 下 列 幾 項 問 題 ：  

一 、 不 同 類 型 之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其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的 自 覺 狀 況 ， 是 否 有 所 不 同 。  

二 、 不 同 類 型 之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對 其 壓 力 之 來 源 ， 是

否 有 所 不 同 。  

三 、  研 究 不 同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其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與 人  

格 特 質 間 ， 是 否 有 相 互 影 響 之 狀 況 。  

 

第 五 節  研 究 假 設 

本 研 究 依 據 研 究 問 題 ， 提 出 以 下 之 假 設 ：  

一 、 不 同 類 型 之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的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自 覺 狀 況 ，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 不 同 類 型 之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對 其 壓 力 之 來 源 ，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不 同 類 型 之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 其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與

人 格 特 質 間 的 影 響 ，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六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範 圍 ， 為 從 事 運 動 產 業 相 關 之 人 員 ， 其 主

要 依 據 林 房 儹 （ 2 0 0 3） 將 運 動 產 業 定 義 之 四 P 模 式 之 從 業 人

員 ， 並 從 抽 取 樣 本 為 主 要 研 究 對 象 。 並 透 過 本 研 究 之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 以 瞭 解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之 相 關 壓 力 。 利 用 問 卷 調

查 表 之 研 究 工 作 ， 所 蒐 集 之 資 料 即 為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範 圍 。  



6 

然 而 本 研 究 雖 已 力 求 嚴 謹 、 完 整 ， 但 仍 有 幾 項 研 究 上 的

限 制 如 下 ：  

一 、  由 於 財 力、物 力 與 人 力 的 限 制，本 研 究 未 能 對 所 有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進 行 調 查 研 究 ， 僅 能 就 較 具 代 表 性 之 職 業

做 研 究 ， 因 此 所 得 之 研 究 結 果 自 有 受 限 之 處 。  

二 、  本 研 究 係 以 問 卷 作 為 研 究 工 具，因 此 有 關 問 卷 調 查  

之 限 制 ， 即 可 能 隱 含 研 究 者 的 偏 見 在 問 卷 的 架 構 與 細 節 中 ，

亦 為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  

 

第 七 節  名 詞 釋 義  

  針 對 本 研 究 之 重 要 名 詞 之 意 義 ， 分 述 如 下 ：  

一 、 運 動 產 業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運 動 產 業 ， 乃 是 指 具 有 提 供 運 動 產 品 或 相

類 似 的 企 業 組 織 ， 所 稱 為 之 集 合 體 。 即 為 林 房 儹 （ 2 0 0 3） 所

定 義 之 運 動 產 業 四 P 模 型 ， 包 涵 技 術 性 運 動 產 品 、 參 與 性 運

動 產 品、職 業 或 半 職 業 性 運 動 產 品 以 及 運 動 活 動 促 進 產 品 等。 

二 、 工 作 壓 力  

工 作 壓 力 是 指 工 作 相 關 因 素 與 工 作 者 產 生 互 動 ， 因 而 改

變 工 作 者 心 理 及 生 理 的 狀 態 ， 迫 使 個 人 功 能 失 調 的 情 況

（ B e e h r  &  N e w m a n ,  1 9 7 8）。  

三 、 壓 力 源  

組 織 工 作 層 面 ， 所 導 致 之 壓 力 來 源 。 本 研 究 的 壓 力 源 ， 是 指

將 各 項 的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經 過 因 素 分 析 後 ， 組 成 之 壓 力 群 組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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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人 格 特 質  

本 研 究 之 人 格 特 質，乃 依 呂 勝 瑛 博 士 所 編 製 之 Ty p e  A / B

型 人 格 特 質 量 表 為 評 定 標 準 ， 將 其 分 為 較 具 企 圖 心 及 侵 略

性 、 經 常 努 力 奮 鬥 並 且 具 備 時 間 急 迫 感 受 的 A 型 人 格 ， 以 及

較 具 耐 心 、 不 具 攻 擊 性 以 及 不 注 重 競 爭 和 成 就 感 的 B 型 人

格 。 另 外 將 不 偏 向 於 兩 端 的 受 試 者 ， 定 義 為 A B 型 人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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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為 與 本 研 究 主 題 相 關之 文 獻 探 討 ， 內 容 包 括 三 大 部

份。第 一 節 探 討 工 作 壓 力 相 關 之 主 題，包 括 工 作 壓 力 之 涵 意、

來 源 以 及 結 果 等 等 之 相 關 研 究 。 第 二 節 討 論 人 格 特 質 與 工 作

壓 力 之 關 係 。 第 三 節 探 討 運 動 之 產 業 範 疇 。 第 四 章 探 討 目 前

國 內 有 關 工 作 壓 力 的 實 證 研 究 。  

 

第 一 節  工 作 壓 力 之 涵 意  

  本 節 先 從 壓 力 之 定 義 ， 再討 論 至 壓 力 之 影 響 ， 接 著 再 進

一 步 做 壓 力 源 之 探 討 。  

一 、 何 謂 壓 力  

  壓 力 ， 這 個 名 詞 本 是 物 理學 上 的 專 有 名 詞 ， 意 指 測 量 物

體 受 到 重 量 拉 擠 之 力 ， 但 一 般 大 眾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所 經 驗 的 壓

力，大 多 是 認 知 心 理 或 醫 學 上 的 解 釋（ 徐 西 森， 1 9 9 8）。許 多

的 學 者 曾 對 壓 力 做 過 一 番 解 釋。 S e l y e（ 1 9 5 6）認 為 壓 力 是 有

機 體 面 對 外 在 環 境 威 脅 或 病 原 時 的 抗 反 應 結 果。B a r o n（ 1 9 8 6）

解 釋 壓 力 為 ， 外 在 的 環 境 與 條 件 令 人 產 生 不 舒 服 與 緊 張 的 感

覺 ， 此 乃 因 為 當 事 人 將 上 述 情 況 理 解 成 威 脅 、 挫 折 或 超 乎 自

己 的 能 力 去 處 理 。 Z i m b a r d o 和 G e r r i g（ 1 9 9 9）指 壓 力 ， 是 有

機 體 對 干 擾 其 平 衡 狀 態 ， 而 使 其 應 付 能 力 過 度 負 荷 的 刺 激 事

件 ， 所 表 現 出 的 特 定 或 非 特 定 的 反 應 型 態 。  

S c h u l e r（ 1 9 8 0）則 指 壓 力 ， 係 指 個 體 面 臨 和 他 所 欲 求 事

物 有 關 的 機 會 、 限 制 或 要 求 ， 而 又 知 覺 到 其 結 果 具 有 重 要 性

但 又 充 滿 不 確 定 性 之 際 的 一 種 「 動 力 狀 態 」（ d y n a m 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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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d i t i o n） 而 國 內 學 者 陳 彰 儀 （ 1 9 9 5） 將 其 定 義 為 ： 個 體 面

對 他 不 能 處 理 或 破 壞 其 生 活 和 諧 的 刺 激 事 件 ，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行 為 模 式。吳 美 連 和 林 俊 毅（ 1 9 9 9），亦 對 壓 力 做 以 下 解 釋 ，

指 個 體 認 知 到 一 個 生 理 或 精 神 上 的 威 脅 與 危 險 而 想 要 去 除 的

生 理 與 精 神 狀 態 ， 產 生 此 威 脅 的 因 素 稱 為 壓 力 因 子 。 由 以 上

學 者 之 定 義 ， 可 以 窺 之 ， 壓 力 是 一 種 個 體 面 對 外 在 干 擾 或 威

脅 情 況 時 ， 個 體 所 產 生 的 一 種 反 應 ， 而 這 反 應 之 產 生 ， 乃 因

個 體 對 於 這 種 現 況 產 生 不 良 或 者 是 無 法 負 荷 之 狀 態 。  

而 至 於 何 謂 工 作 壓 力 ？ C o o p e r 和 M a r s h a l l（ 1 9 7 6）認 為

工 作 壓 力 是 表 示 環 境 因 子 衝 擊 於 個 人 的 直 接 影 響 及 個 人 對 於

壓 力 源 的 反 應 等 現 象。 B e e h r 和 N e w m a n（ 1 9 7 8）做 了 以 下 的

定 義 ： 工 作 壓 力 是 指 工 作 相 關 因 素 與 工 作 者 產 生 互 動 ， 因 而

改 變 工 作 者 心 理 及 生 理 的 狀 態 ， 迫 使 個 人 功 能 失 調 的 情 況 。

J o h n（ 1 9 9 2） 則 指 ， 工 作 壓 力 乃 是 組 織 成 員 知 覺 到 工 作 環 境

加 諸 他 的 要 求 已 超 過 其 可 承 受 的 範 圍 ， 故 而 在 生 理 與 心 理 方

面 產 生 失 衡 的 狀 態 （ O u t  o f  E q u i l i b r i u m）。 而 國 內 學 者 陳 照

明 （ 1 9 9 4） 則 表 示 ， 工 作 壓 力 指 一 個 人 在 面 對 他 認 為 重 要 的

工 作 時 ， 心 理 上 承 受 著 一 種 不 確 定 感 的 壓 力 ， 它 來 自 於 個 人

感 覺 到 工 作 的 要 求 太 少 ， 不 必 發 揮 或 無 以 發 擇 個 人 之 所 長 ，

而 引 起 一 種 無 價 值 感 ， 或 者 是 來 自 於 個 人 感 覺 工 作 的 要 求 太

多，憑 個 人 的 能 力、技 術 和 經 驗，無 法 及 時 做 好 分 內 的 工 作 ，

而 引 發 一 種 無 能 感 。 而 趙 傑 夫 （ 1 9 8 9） 表 示 ， 工 作 壓 力 乃 是

個 人 的 能 力 無 法 因 應 其 工 作 的 要 求 ， 或 環 境 不 能 提 供 足 夠 的

資 源 以 滿 足 個 人 需 求 ， 致 使 個 人 心 理 上 產 生 脫 離 正 常 狀 況 的

現 象 。 綜 上 所 論 ， 工 作 壓 力 乃 是 指 因 工 作 相 關 因 素 ， 而 導 致

工 作 者 身 心 失 衡 之 狀 態 。 而 這 種 改 變 之 狀 況 ， 除 了 影 響 到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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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個 人 之 外 ， 亦 隨 之 影 響 工 作 組 織 的 運 作 。  

因 此 ， 不 管 是 壓 力 亦 或 是 工 作 壓 力 ， 都 有 涵 括 著 外 界 環

境 的 刺 激 ， 而 產 生 了 個 體 的 反 應 。 但 在 整 體 複 雜 的 動 態 過 程

中 ， 相 同 的 壓 力 事 件 ， 有 些 人 會 感 受 到 壓 力 ， 有 些 人 則 否 ，

其 影 響 的 關 鍵 究 竟 為 何 ？ 依 照 整 個 互 動 歷 程 而 言 ， 壓 力 的 基

本 模 式 可 用 李 宏 鎰 （ 2 0 0 3） 所 整 理 的 解 釋 而 得 知 ， 即 包 含 了

刺 激 取 向 觀 點 所 指 的 壓 力 源（ s t r e s s o r）以 及 反 應 取 向 觀 點 所

指 的 壓 力 狀 態 ( s t r a i n )， 並 引 入 個 人 對 其 之 間 的 認 知 評 估

（ c o g n i t i v e  a p p r a i s a l） 機 制 ， 而 建 構 出 一 套 動 態 的 壓 力 過

程 。 其 基 本 模 式 圖 （ 下 圖 2 - 1）， 即 為 侯 望 倫 於 1 9 8 4 年 時 ，

發 表 之 工 作 壓 力 的 實 證 研 究 裡 面 所 呈 現 之 互 動 的 壓 力 模 式 。  

 

外 界 環 境      個 人 

 

 

 

 

 

 

刺 激  

 

個 人 差 異  

 

反 應  

圖 2-1互 動 的 壓 力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侯 望 倫（ 1 9 8 4）。 工 作 壓 力 的 實 證 研 究 —組 織 氣

候 、 角 色 特 性 、 人 格 特 質 與 壓 力 症 狀 之 關 係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台 北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  

 



11 

郭 靜 晃（ 1 9 9 4）更 加 進 一 步 地，將 變 項 的 內 容 加 以 描 述 ，

而 呈 現 更 詳 盡 的 壓 力 模 型 圖 （ 下 圖 2 - 2）。 由 此 圖 中 ， 可 清 楚

地 知 道 ： 壓 力 源 會 引 起 壓 力 而 形 成 壓 力 反 應 。 不 過 同 樣 的 壓

力 源 卻 不 一 定 會 產 生 相 同 的 壓 力 反 應 ， 此 乃 係 脆 弱 性 具 有 個

別 差 異 存 在 所 致 。 所 以 將 個 人 特 質 視 為 中 介 變 項 ， 若 中 介 變

項 是 有 利 的 ， 則 會 適 應 良 好 ； 反 之 ， 若 中 介 變 項 是 不 利 的 ，

則 會 適 應 不 良 ， 而 使 得 壓 力 從 而 產 生 。  

 

 

 

 

 

 

 

 

 

 

 

 

 

 

圖 2-2壓 力 的 基 本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郭 靜 晃 （ 1 9 9 4）。 心 理 學 。 台 北 ： 揚 智 。  

 

 

環 境 壓 力 源  

災 變 事 件  

生 活 改 變  

日 常 瑣 事  

心 理 因 素  

經 由 個 人 認

知 評 價 的 知

覺  

生 理  

心 理  

行 為  

人 口 變 項  

心 理 變 項  

壓 力 源  壓 力 壓 力 反 應  

個 別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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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壓 力 所 造 成 之 影 響  

壓 力 將 造 成 之 影 響 ， 除 了 常 見 的 身 體 立 即 反 應 之 外 ， 依

一 般 學 者 之 見 解 ， 壓 力 會 對 生 理 、 心 理 以 及 行 為 等 三 方 面 產

生 不 同 樣 的 症 狀 。（ 盧 瑞 陽 ， 1 9 9 3； B a m m e l  &  B u r r u s ,  1 9 9 2；

吳 美 連、林 俊 毅， 1 9 9 9； R u b b i n s ,  1 9 9 8；陳 照 明， 1 9 9 4； B e e h r  

&  N e w m a n ,  1 9 7 8；S c h u l e r ,  1 9 8 0；D u b r i n ,  1 9 9 2；曾 國 斌，2 0 0 1） 

 

（ 一 ）  生 理 的  

心 跳 加 速 、 血 壓 升 高 、 流 汗 、 口 乾 、 血 液 中 血 醣 增 加 、

瞳 孔 放 大 、 頭 痛 、 潰 瘍 、 頭 昏 眼 花 、 副 腎 臟 腺 素 分 泌 減 少 、

胃 酸 增 加、淋 巴 液 減 少、便 秘、食 慾 降 低、肌 肉 僵 硬 或 顫 抖 、

失 眠 、 疲 倦 、 呼 吸 加 快 ， 嚴 重 的 話 ， 還 會 影 響 到 心 臟 血 管 方

面 的 疾 病 、 甚 至 是 死 亡 等 。 此 項 可 謂 是 最 大 的 變 化 ， 因 為 那

會 導 致 危 害 生 命 的 疾 病 及 各 種 生 理 病 痛 （ B a m m e l  &  B u r r u s ,  

1 9 9 2）。  

（ 二 ）  心 理 的  

緊 張 、 焦 慮 、 易 怒 、 厭 倦 、 憂 鬱 、 不 滿 足 、 低 自 尊 、 疲

勞 、 憤 怒 、 疏 離 、 退 化 、 冷 漠 、 投 射 、 攻 擊 、 幻 想 、 健 忘 、

無 法 集 中 精 神 、 受 迫 害 之 感 覺 、 拖 延 、 無 法 作 決 策 、 對 批 評

過 度 敏 感 等 。  

（ 三 ）  行 為 的  

包 含 了 二 個 部 份 ， 第 一 是 個 人 行 為 方 面 ， 其 為 突 然 改 變

抽 煙 、 飲 食 等 習 慣 ， 有 容 易 發 生 意 外 事 件 的 傾 向 、 酗 酒 、 常

有 衝 動 性 行 為 發 生 、 體 重 突 然 變 化 、 髮 型 改 變 ， 及 濫 用 藥 物

等 行 為 。 另 一 個 部 分 則 為 組 織 方 面 ， 包 括 績 效 降 低 、 參 與 意

願 降 低、逃 避 責 任、缺 乏 創 造 力、組 織 氣 候 降 低、高 失 業 率 、



13 

缺 勤 、 離 職 增 加 等 現 象 。  

因 工 作 相 關 因 素 產 生 之 壓 力 ， 會 導 致 員 工 的 到 班 率 與 生

產 力 降 低 ， 並 使 工 作 錯 誤 與 離 職 率 增 加 ， 嚴 重 的 工 作 壓 力 還

會 引 發 身 心 的 疾 病 ， 諸 如 疲 倦 、 失 眠 、 血 壓 高 、 心 臟 病 、 胃

潰 瘍 、 肌 肉 緊 繃 、 氣 喘 、 下 痢 等 ， 亦 可 能 促 使 病 態 行 為 的 發

生，諸 如 酗 酒、吸 毒、精 神 異 常，甚 至 自 殺（ A r g y l e ,  1 9 7 2）。

長 期 的 工 作 壓 力 則 更 加 嚴 重 ， 因 其 會 導 致 工 作 崩 沮 或 稱 之 為

工 作 透 支 （ J o b  B u r n o u t） 的 症 狀 。 這 是 一 種 對 工 作 有 憤 世 嫉

俗 心 態 ， 並 且 情 緒 上 、 心 理 上 與 生 理 上 都 處 於 應 付 長 期 壓 力

而 呈 現 一 種 耗 竭 的 情 況 （ D u b r i n ,  1 9 9 2）。 而 這 種 透 支 情 形 出

現 時，會 變 為 不 喜 歡 工 作，也 覺 得 自 己 無 法 適 應 工 作 的 要 求。

其 結 果 為 生 產 力 、 工 作 滿 足 感 、 士 氣 的 聯 袂 下 降 （ 盧 瑞 陽 ，

1 9 9 3）。根 據 R o g e r s（ 1 9 8 4）估 計，在 美 國 約 有 2 0 %的 老 闆 、

經 理 人 、 專 業 人 員 以 及 技 術 人 員 有 工 作 透 支 的 情 況 。  

太 多 的 壓 力 會 使 人 變 得 沒 有 效 率 ， 這 是 因 為 壓 力 可 能 會

造 成 員 工 分 心 或 壓 抑 員 工 的 能 力 表 現 ， 而 且 工 作 壓 力 ， 會 導

致 消 沉 、 焦 慮 及 其 他 相 關 反 應 （ A r g y l e ,  1 9 7 2）。 而 隨 著 壓 力

增 加 ， 工 作 表 現 會 急 遽 下 降 。 不 好 的 壓 力 事 件 類 型 ， 即 使 產

生 的 壓 力 量 非 常 小 ， 但 對 工 作 表 現 的 影 響 層 面 卻 相 當 大 。 有

一 個 兩 百 名 員 工 為 實 驗 對 象 的 研 究 即 顯 示 出 ， 負 向 的 壓 力 通

常 與 低 生 產 力 有 著 相 當 密 切 的 關 係 （ D u b r i n ,  1 9 9 2）。 因 此 整

體 而 言 ， 工 作 職 業 之 壓 力 對 整 個 組 織 層 面 所 可 能 導 致 的 組 織

壓 力 不 良 症 狀 ，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 （ 無

日 期 ） 將 其 歸 納 出 曠 職 、 缺 勤 、 離 職 、 職 業 倦 怠 、 易 發 生 工

業 意 外 事 故 、 品 質 降 低 、 數 量 減 少 以 及 決 策 效 能 低 落 。  

但 深 入 對 壓 力 加 以 剖 析 之 後 ， 發 現 壓 力 也 不 全 然 皆 是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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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之 影 響 。 反 而 有 許 多 學 者 認 為 ， 適 當 的 壓 力 程 度 反 而 是 一

種 正 向 的 壓 力。（ D u b r i n ,  1 9 9 2；R o b b i n s ,  1 9 9 8；李 長 貴，1 9 9 8；

徐 西 森， 1 9 9 8）。因 為 適 當 的 壓 力 會 促 使 我 們 能 夠 去 面 對 各 種

困 難 的 挑 戰，並 激 勵 我 們 有 巔 峰 的 工 作 表 現（ D u b r i n ,  1 9 9 2）。

根 據 H a c k m a n 和 O l d h a m（ 1 9 7 5） 之 實 證 顯 示 ， 壓 力 和 績 效

是 呈 現 倒 U 字 型 的 關 係 。 即 壓 力 與 績 效 之 間 的 關 係 ， 在 多 數

的 情 境 下 ， 在 低 至 中 度 的 一 般 壓 力 狀 態 下 ， 員 工 有 較 佳 的 工

作 表 現 。  

 

                          

                        

 

                               

 

 

 

圖 2 - 3 壓 力 與 績 效 的 關 係  

 

資 料 來 源：盧 瑞 陽（ 1 9 9 3）。組 織 行 為 － 管 理 心 理 學 導 向。台  

北 ： 華 泰 。  

 

因 此 ， 工 作 壓 力 亦 非 全 然 有 害 ， 溫 和 的 壓 力 反 而 可 激 發

組 織 成 員 的 潛 力 ， 使 員 工 在 工 作 上 表 現 更 好 。 故 適 度 的 挑 戰

與 興 奮 ， 對 提 昇 工 作 表 現 有 正 向 幫 助 ； 而 不 合 理 、 混 亂 或 具

威 脅 性 的 事 件 則 會 使 工 作 表 現 呈 現 降 低 的 狀 況 （ D u b r i n ,  

1 9 9 2）。所 以，適 當 程 度 的 壓 力 存 在，對 大 多 數 的 人 或 工 作 任

壓 力  

績

效

壓 力 在 低 至 中 等 時 ， 績

效 最 好  

當 壓 力 變 大 時 ， 績 效 變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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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是 不 可 或 缺 。 工 作 壓 力 也 有 催 化 工 作 績 效 ， 提 高 工 作 士 氣

和 增 進 工 作 效 率 的 功 能 ； 但 也 有 產 生 職 業 病 和 離 職 的 反 功 能

（ 李 長 貴， 1 9 9 4）。值 得 注 意 的 是，此 曲 線 可 能 會 隨 工 作 內 容

和 時 間 改 變 ， 至 於 多 少 壓 力 才 算 是 適 當 壓 力 ， 必 須 依 個 人 的

主 觀 評 斷。因 此，個 人 對 於 壓 力 事 件 的 認 知 評 價 相 當 重 要 (施

淑 芬 ， 1 9 8 0 )。  

此 外 ， S e l y e ( 1 9 8 3 )  將 壓 力 區 分 為 四 類 ： 過 度 壓 力 、 過

低 壓 力 、 優 壓 力 與 劣 壓 力 。 所 謂 過 度 壓 力 係 指 當 過 度 的 要 求

超 過 其 適 應 的 限 制 時 所 引 起 的 。 而 要 求 不 足 所 引 起 的 過 低 壓

力 造 成 缺 乏 自 我 實 現 (如 ： 無 聊 、 心 理 停 滯 、 疏 離 感 等 等 )。

優 壓 力 則 是 在 某 種 壓 力 互 動 時 所 體 驗 到 的 愉 快 、 興 奮 與 實 現

感 。 劣 壓 力 則 是 在 某 種 壓 力 互 動 時 ， 常 造 成 不 愉 快 、 有 害 之

事 件。 S e l y e並 表 示，人 們 應 在 具 有 破 壞 力 的 過 度 壓 力 與 過 低

壓 力 間 保 持 平 衡 ， 並 儘 可 能 尋 找 優 壓 力 ， 且 減 少 劣 壓 力 的 產

生 。  

三 、 壓 力 源 的 探 究  
壓 力 的 成 因 稱 為「 壓 力 源 」（ S t r e s s o r），關 於 壓 力 源 之 研

究 ， 許 許 多 多 學 者 做 過 相 當 多 之 研 究 。 在 本 研 究 中 ， 關 心 的

乃 為 因 工 作 因 素 而 產 生 之 壓 力 ， 也 就 是 組 織 工 作 層 面 ， 所 導

致 之 壓 力 。 此 類 壓 力 來 源 ， 許 多 學 者 提 出 相 關 之 研 究 ， 例 如

R a y m o n d、 J o h n、B a r r y 和 P a t i c k（ 1 9 9 4）將 其 分 為 三 個 層 面 。

第 一 個 層 面 是 員 工 的 工 作 狀 況 ， 另 一 個 層 面 就 是 員 工 所 建 立

的 人 際 關 係 。 此 外 ， 員 工 個 人 的 人 格 特 質 也 是 導 致 壓 力 之 主

要 成 因 。 這 三 個 層 面 交 互 影 響 ， 在 組 織 內 形 成 不 同 程 度 的 工

作 壓 力 。  

C a p l a n 和 J o n e s（ 1 9 7 5） 在 二 十 七 個 行 業 中 提 討 工 作 壓



16 

力 的 來 源 ， 整 理 出 幾 項 主 要 來 源 ， 如 不 情 願 的 加 班 量 、 工 作

複 雜 性 、 肩 負 帶 人 職 責 、 技 能 未 能 充 分 發 揮 、 工 作 未 來 充 滿

變 數 、 角 色 衝 突 。  

M u c h i n s k y（ 2 0 0 0）表 示，壓 力 的 成 因 來 自 許 多 方 面，可

能 來 自 物 理 的 環 境（ 溫 度、噪 音 ），來 自 個 體 層 面 的 現 象（ 工

作 負 擔 過 重 、 角 色 衝 突 ）， 來 自 於 工 作 團 體 （ 缺 乏 凝 聚 力 ），

或 者 是 來 自 整 個 組 織 （ 組 織 文 化 ）。  

D u b r i n（ 1 9 9 2） 將 常 被 觀 察 到 壓 力 ， 歸 納 出 十 個 來 源 ：

角 色 負 荷 過 重 、 角 色 負 荷 過 輕 、 角 色 衝 突 及 角 色 模 糊 、 購 併

或 經 營 權 轉 換 的 混 亂 、 工 作 不 安 定 感 與 解 僱 、 授 權 不 充 分 、

錯 誤 的 工 作 設 計、過 度 曝 露 於 電 腦 螢 幕 前、不 良 的 顧 客 互 動。 

葉 椒 椒 （ 1 9 9 5） 則 表 示 ， 壓 力 因 素 包 括 兩 個 方 面 ： 包 括

了 工 作 中 職 務 的 不 安 全 感 、 過 度 競 爭 ， 危 險 的 工 作 條 件 、 工

作 時 間 過 長 或 不 規 律 等 ， 都 是 影 響 員 工 心 理 健 康 的 壓 力 因 素  

。 以 及 第 二 類 ， 包 括 了 缺 乏 睡 眠 、 飲 酒 、 服 藥 以 及 其 他 個 人

因 素 ， 都 為 影 響 個 體 生 理 平 衡 的 壓 力 因 素 。  

R o b b i n s（ 2 0 0 2） 則 歸 納 出 ， 壓 力 來 自 於 ：  

（ 一 ） 環 境 因 素  

經 濟 不 確 定 性 、 政 治 不 確 定 性 、 技 術 不 確 定 性 。  

（ 二 ） 組 織 因 素  

任 務 要 求 、 角 色 要 求 、 人 際 關 係 要 求 、 組 織 結 構 、 組 織

領 導 、 組 織 生 命 週 期 。  

（ 三 ） 個 人 因 素  

家 庭 問 題 、 經 濟 問 題 、 個 人 人 格 。  

I v a n c e v i c h 和 M a t t e s o n（ 1 9 8 0） 將 工 作 壓 力 的 來 源 分 為

下 述 幾 種 類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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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實 體 環 境 壓 力 源  

包 括 燈 光 、 噪 音 、 溫 度 、 通 風 、 機 械 轉 動 或 震 動 等 。  

（ 二 ） 個 人 方 面 壓 力 源  

角 色 衝 突、角 色 不 確 定、角 色 過 度 負 荷、人 事 上 的 責 任 、

事 業 發 展 的 壓 力 、 工 作 過 度 負 荷 、 人 格 特 質 及 類 型 等 。  

（ 三 ） 群 體 方 面 壓 力 源  

缺 乏 群 體 凝 聚 力 、 不 適 合 之 群 支 持 、 群 體 內 及 群 體 間 衝

突 、 群 體 中 之 人 際 關 係 等 。  

（ 四 ）  組 織 外 之 壓 力 源  

家 庭 、 遷 居 、 經 濟 或 個 人 財 務 、 種 族 和 階 級 、 居 住 環 境

等 生 活 中 其 他 的 壓 力 源 。  

李 長 貴 （ 1 9 9 8） 將 其 歸 納 為 ：  

（ 一 ） 行 政 政 策 與 策 略  

降 低 成 本 所 產 生 的 壓 力 、 爭 取 優 勢 的 壓 力 、 激 勵 制 度 所

產 生 的 壓 力 、 工 作 輪 調 的 壓 力 、 科 層 體 制 的 規 則 壓 力 、 新 科

技 所 產 生 的 壓 力 。  

（ 二 ） 組 織 結 構 與 設 計  

集 權 正 式 化 、 直 線 與 幕 僚 衝 突 、 專 業 化 的 工 作 體 系 、 角

色 含 糊 的 衝 突 、 升 遷 機 會 之 困 難 、 嚴 格 管 制 文 化 及 不 信 任 文

化 。  

 

（ 三 ） 組 織 過 程  

嚴 格 控 制 的 管 理 行 為 、 過 多 下 向 的 溝 通 行 為 、 績 效 回 饋

的 管 理 行 為 、 集 權 的 決 策 管 理 行 為 、 欠 缺 參 與 的 管 理 行 為 、

處 罰 的 評 估 系 統 。  

（ 四 ） 工 作 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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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場 所 的 擁 擠 、 噪 音 溫 度 通 風 的 困 擾 、 不 安 全 和 危 險

的 威 脅 、 燈 光 的 不 適 當 、 生 理 與 心 理 的 壓 力 、 化 學 氣 體 及 幅

射 。  

工 作 壓 力 的 來 源 項 目 眾 多 ， 但 究 竟 何 項 是 導 致 龐 大 壓 力

產 生 的 主 因 ？ 而 各 種 工 作 事 件 對 個 體 所 造 成 的 壓 力「 貢 獻 度 」

又 究 竟 為 何 ？ 關 於 此 項 壓 力 事 件 測 量 的 方 式 ， 美 國 華 盛 頓 大

學 醫 學 院 的 兩 位 醫 師 H o l m e s 和 R a h e（ 1 9 6 7） 曾 建 立 了 一 個

生 活 事 件 表 ， 並 指 出 改 變 人 類 生 活 的 事 件 ， 往 往 會 給 個 體 帶

來 不 同 程 度 的 壓 力 ， 即 每 一 事 件 在 量 表 上 的 數 值 代 表 個 體 需

要 適 應 新 形 勢 的 程 度 。 表 中 數 值 越 高 ， 表 示 個 體 所 以 需 要 適

應 新 形 勢 的 程 度 。 H o l m e s 和 R a h e 設 計 一 份 四 十 二 個 被 認 為

會 造 成 生 活 上 壓 力 項 目 的 評 量 表 ， 表 內 的 每 一 生 活 事 件 都 有

一 個 壓 力 指 數 ， 藉 以 反 應 此 一 壓 力 事 件 對 個 人 身 心 健 康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程 度（ 徐 西 森， 1 9 9 8）。此 數 值 即 稱 為 生 活 變 化 量 值

（ L i f e  C h a n g e  U n i t）。 此 乃 可 以 明 確 地 指 出 ， 生 活 事 件 所 對

個 體 造 成 的 壓 力 程 度 。  

精 神 科 醫 師 H o l m e s 和 R a h e 是 將 生 活 變 化 事 件 而 產 生 壓

力 量 化 的 先 驅 。 而 台 灣 學 者 白 璐 、 溫 信 財 、 陸 汝 斌 和 郭 敏 玲

（ 1 9 8 7） 和 黃 鴻 基 （ 1 9 8 7） 以 及 榮 總 醫 師 卓 良 珍 和 蘇 東 平

（ 1 9 8 1）亦 針 對 中 外 之 國 情 不 同 修 改 後，利 用 L C U 量 表 對 國

人 加 以 測 量 其 生 活 改 變 壓 力 值 。 而 日 本 學 者 渡 邊 直 登 利 用

L C U 量 值 為 基 礎 ， 在 1 9 8 6 年 ， 編 製 了 工 作 職 務 上 的 壓 力 事

件，盼 能 藉 以 評 量 工 作 事 件 造 成 的 壓 力 強 度（ 盧 瑞 陽，1 9 9 3）。 

但 目 前 國 內 ， 尚 缺 乏 統 一 的 工 具 ， 針 對 工 作 事 件 變 化 而

產 生 之 壓 力 值 加 以 討 探 及 研 究 ， 因 此 本 研 究 即 利 用 日 本 學 者

渡 邊 直 登 所 編 製 之 量 表 ， 加 以 修 改 之 後 ， 針 對 國 內 運 動 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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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業 人 員 ， 加 以 進 行 深 入 研 究 。  

 

第 二 節  人 格 特 質  

有 人 容 易 被 壓 力 擊 倒，有 人 卻 能 夠 屹 立 不 搖，此 乃 在 於，

壓 力 源 並 非 直 接 就 會 導 致 壓 力 反 應 ， 其 間 還 要 經 過 認 知 鑑 別

的 歷 程，並 受 到 個 體 個 別 差 異 的 干 擾，才 會 造 成 壓 力 反 應（ 郭

靜 晃， 1 9 9 4）。而 這 影 響 個 別 差 異 的 關 鍵 點，在 於 四 個 重 要 的

中 介 變 項，即 知 覺、工 作 經 驗、內 控 或 外 控 型 以 及 A 型 人 格 ，

而 其 中 ，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中 介 變 項 ， 即 是 A 型 人 格 （ 盧 瑞 陽 ，

1 9 9 3）。也 因 此，人 格 特 質 對 於 壓 力 來 源 之 感 受 狀 況，最 為 關

鍵 。 盧 盛 忠 、 余 凱 成 、 徐 昶 和 錢 冰 鴻 （ 1 9 9 7） 表 示 ， 性 格 就

是 人 的 一 組 相 對 穩 定 的 特 徵 ， 這 些 特 徵 決 定 著 特 定 的 個 人 在

個 種 不 同 情 況 下 的 行 為 表 現 。 因 此 ， 每 個 人 面 對 壓 力 時 其 心

理 上 或 情 緖 上 的 微 兆 是 有 很 大 程 度 的 不 同 ， 且 顯 示 出 個 別 差

異 的 現 象 。 這 些 差 異 大 部 分 是 起 源 於 每 個 人 對 情 境 的 認 知 評

價 大 不 相 同 。 D u b r i n（ 1 9 9 2） 曾 舉 出 一 個 例 子 ， 假 設 有 二 個

人 一 起 面 臨 失 業 的 工 作 壓 力 問 題 ， A 員 工 可 能 會 產 生 負 面 的

感 受 ， 而 出 現 憤 怒 與 自 責 的 情 緒 反 應 。 但 B 員 工 可 能 會 產 生

熱 誠 的 感 受 ， 而 出 現 獨 立 與 自 信 。 B 員 工 在 回 到 家 後 可 能 對

他 的 另 一 半 說：「 親 愛 的，我 今 天 總 算 得 到 重 新 開 始 新 生 活 的

正 當 理 由 了 。 」 因 此 ， 人 格 特 質 對 壓 力 事 件 的 承 受 能 力 ， 甚

為 重 要 。  

盧 盛 忠 等 人 （ 1 9 9 7） 將 人 格 （ P e r s o n a l i t y） 定 義 為 複 雜

的 一 組 獨 特 心 理 特 質 ， 它 會 長 期 影 響 個 體 在 各 種 不 同 情 況 中

特 有 的 行 為 型 態 。 由 於 人 的 不 斷 變 化 的 內 心 狀 態 所 致 。 正 是

由 於 每 個 人 對 進 入 各 種 內 心 狀 態 的 傾 向 性 大 小 和 難 易 程 度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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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才 形 成 了 人 們 的 特 徵 性 的 品 質 、 脾 氣 、 需 要 等 ， 也 就 是

形 成 了 與 眾 不 同 的 性 格 。  

Z i m b a r d o 和  G e r r i g（ 1 9 9 9）這 兩 位 學 者，根 據 人 格 類 型

（ P e r s o n a l i t y  t y p e s）來 對 人 們 分 類，分 類 後 如 果 一 個 人 被 認

定 為 某 個 類 別，那 在 此 分 類 系 統 中，他 便 不 再 屬 於 其 他 類 別。

這 乃 是 指 人 們 有 某 些 個 人 特 徵 ， 使 他 們 的 行 為 具 有 連 貫 性 ，

且 這 些 特 徵 可 以 被 評 鑑 或 測 量 出 來 。 用 以 區 別 某 個 團 體 的 人

們 不 同 於 另 一 個 團 體 的 人 們 。  

而 研 究 人 格 特 質 與 工 作 壓 力 間 關 係 的 學 者 F r i e d m a n 和

U l m e r（ 1 9 8 4） 發 現 ， 有 一 種 人 格 特 質 極 具 急 躁 的 傾 向 ， 且

不 論 對 家 務 或 工 作 ， 均 設 定 目 標 、 完 成 期 限 ， 而 且 企 圖 心 旺

盛 的 人 ， 稱 為 A 型 人 （ Ty p e  A）， 另 外 跟 A 型 人 格 特 質 相 反

的 ， 即 稱 為 B 型 人 （ Ty p e  B）。 雖 然 A 型 人 格 特 質 者 ， 可 能

會 擁 有 較 高 的 傑 出 成 就 ， 但 不 眠 不 休 的 活 動 ， 使 其 感 受 的 壓

力 ， 遠 超 過 B 型 人 格 ， 且 其 罹 患 冠 狀 動 脈 心 臟 病 的 機 率 ， 比

B 型 人 格 高 出 將 近 七 倍 （ M e y e r  &  D i a n e ,  1 9 8 4）。 A 型 人 格 的

特 徵 ， 李 宏 鎰 （ 2 0 0 3） 整 理 出 具 有 以 下 的 特 徵 ： 第 一 為 競 爭

取 向 ： 自 我 批 評 ， 求 成 心 切 ， 但 不 會 因 為 成 功 而 感 到 滿 足 。

第 二 為 時 間 緊 迫 取 向 ： 做 事 急 迫 ， 總 是 與 時 間 在 賽 跑 。 第 三

則 為 容 易 生 氣 與 具 敵 意 。  

因 此 ， 一 般 而 言 ， A 型 的 人 動 作 迅 速 ， 他 們 追 求 數 量 勝

於 追 求 品 質。所 以 對 於 較 簡 單 的 任 務，不 需 持 久 堅 持 的 工 作，

表 現 比 較 優 秀 。 相 反 地 ， 那 些 必 須 謹 慎 小 心 、 步 調 緩 慢 、 面

面 顧 到 的 工 作 性 質 而 言 ， 則 B 型 的 人 反 而 表 現 得 較 好（ 盧 瑞

陽 ， 1 9 9 3）。 因 此 ， 研 究 發 現 ， A 型 人 格 的 人 ， 一 直 承 受 著 中

等 、 甚 至 是 相 當 大 的 壓 力 （ R o b b i n s ,  2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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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 而A r g y l e（ 1 9 7 2） 表 示 ， 根 據 研 究 指 出 ， A 型 性 格 的

人 在 工 作 過 度 負 荷 、 焦 慮 及 工 作 不 滿 足 等 方 面 ， 有 較 佳 的 狀

況 ， 這 似 乎 表 示 ， 他 們 樂 於 接 受 挑 戰 ， 並 且 處 於 隨 時 準 備 應

付 競 爭 的 工 作 環 境 之 中 ， 但 若 是 如 此 ， 為 什 麼 他 們 又 會 變 得

不 健 康 ？ 經 過 C h e s n e y 和 R o s e n m a n（ 1 9 8 0）發 現， A 型 性 格

的 經 理 人 若 身 處 於 外 在 控 制 （ e x t e r n a l l y  c o n t r o l l e d） 的 工 作

環 境 中，則 焦 慮 的 得 分 較 高，而 B 型 性 格 的 情 形 卻 正 好 相 反，

他 們 若 處 於 外 在 控 制 程 度 很 低 的 工 作 環 境 中 ， 反 而 會 有 焦 慮

感 。 這 表 示 出 ， A 型 性 格 的 人 在 面 對 無 法 控 制 的 工 作 壓 力 之

中 ， 會 有 更 高 的 焦 慮 ， 因 此 可 能 會 有 更 高 的 罹 患 心 臟 疾 病 的

機 會 。  

因 此 ， 在 整 個 壓 力 模 型 中 ， 個 體 差 異 往 往 是 個 不 可 忽 視

的 因 素 ， 不 同 的 個 體 就 會 對 環 境 因 素 有 不 同 的 認 知 ， 而 只 有

當 個 體 認 為 刺 激 因 素 是 一 種 威 脅 時 才 會 產 生 壓 力 的 反 應 。 故

A r g y l e（ 1 9 7 2） 提 出 一 個 重 要 的 結 論 ， 人 們 往 往 會 去 從 事 那

些 與 自 己 性 格 相 配 的 工 作 ， 以 避 免 承 受 過 大 的 工 作 壓 力 。 所

以 ， 本 研 究 亦 將 呈 現 ， 目 前 不 同 類 別 的 運 動 產 業 ， 其 從 業 人

員 的 人 格 傾 向 狀 況 為 何 。  

 

第 三 節  運 動 產 業  

一 般 學 者 定 義 產 業 ， 皆 以 產 品 的 相 似 性 或 經 濟 活 動 的 相

似 性 來 進 行 ； 或 者 從 企 業 體 的 經 濟 活 動 以 及 生 產 的 相 似 性 著

手 （ L i ,  H o f a r c e  &  M a h o n y ,  2 0 0 1）。 著 名 的 策 略 學 者 P o r t e r

就 曾 為 產 業 做 以 下 之 定 義 ， 將 類 似 或 相 關 產 品 販 售 給 買 方 的

一 個 市 場 ； 典 型 的 產 業 會 提 供 各 式 各 樣 的 產 品 ， 銷 售 給 不 同

背 景 、 需 求 與 期 望 的 既 有 消 費 者 或 潛 在 消 費 者 （ 程 紹 同 、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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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淵、洪 嘉 文、廖 俊 儒 和 謝 一 睿， 2 0 0 2）。因 此，產 業 乃 是 指

具 有 相 同 或 相 類 似 的 企 業 組 織 ， 所 稱 為 之 集 合 體 。 而 其 類 似

之 原 則，依 據 高 俊 雄（ 2 0 0 1）之 分 析，則 可 歸 納 出 三 個 觀 點 ，

一 是 產 品 服 務 類 似 ， 一 是 銷 售 對 象 ， 另 一 個 則 是 價 值 活 動 。

也 就 是 指 產 業 可 能 是 一 群 產 品 服 務 類 似 的 企 業 組 織 ， 也 可 能

是 一 群 銷 售 對 象 類 似 的 企 業 組 織 ， 也 可 能 是 一 群 價 值 活 動 類

似 的 企 業 組 織。而 運 動 產 業 一 詞，出 現 於 1 9 8 0 年 代 的 美 國 刊

物 中 （ 黃 煜 ， 2 0 0 2）。 P i t t s、 F i e l d i n g 和 M i l l e r（ 1 9 9 4） 認 為

運 動 產 業 是 由 運 動 有 關 的 生 產 者 與 消 費 者 組 成 ， 生 產 者 提 供

運 動 、 體 適 能 、 遊 憩 或 休 閒 活 動 有 關 的 產 品 及 服 務 ； 而 消 費

者 則 包 括 了 企 業 組 織 體 及 個 人。 P i t t s 和 S t o t l a r（ 1 9 9 6）將 其

定 義 為 ： 提 供 消 費 者 有 關 運 動 、 體 適 能 、 娛 樂 或 者 是 休 閒 活

動 的 產 品 、 服 務 、 人 員 或 是 場 地 及 觀 念 的 一 個 市 場 。 黃 煜 、

林 房 儹 （ 2 0 0 0） 提 出 ， 運 動 產 業 是 供 應 所 有 與 運 動 相 關 產 品

的 市 場 集 合 體 ， 這 些 運 動 包 括 含 有 形 的 運 動 用 品 與 無 形 的 運

動 服 務 。 高 俊 雄 （ 2 0 0 0） 則 提 出 ， 運 動 產 業 是 由 一 群 產 品 服

務 、 購 買 對 象 ， 以 及 價 值 活 動 類 似 的 運 動 企 業 組 織 所 組 成 。  

根 據 P i t t s 和 S t o t l a r 之 觀 念 ， 運 動 產 業 所 提 供 的 ， 包 涵

了 以 下 之 產 品 類 型 ：  

1 .提 供 參 與 性 的 運 動 產 品，例 如 運 動 夏 令 營、健 身 聯 盟 。

2 .供 觀 賞 性 的 運 動 產 品 ， 例 如 職 業 棒 球 之 比 賽 。  

3 .參 與 運 動 或 體 能 活 動 所 需 的 裝 備 與 衣 服 ， 例 如 棒 壘

球 、 直 排 輪 之 護 具 ， 或 是 泳 裝 、 運 動 服 等 等 。  

4 .促 銷 體 育 活 動 、 運 動 競 賽 及 體 能 活 動 的 宣 傳 廣 告 ， 例

如 印 有 標 誌 的 帽 子 和 衣 服 ， 健 身 俱 樂 部 的 毛 巾 。  

5 .興 建 運 動 設 施 的 需 求 ， 例 如 新 運 動 場 館 、 或 是 修 建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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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  

6 .服 務 ， 例 如 網 球 拍 換 線 ， 或 是 高 爾 夫 球 陪 同 的 桿 弟 。  

7 .休 閒 娛 樂 活 動 ， 例 如 登 山 、 健 行 、 露 營 、 騎 馬 。  

8 .管 理 及 行 銷 計 劃 ， 例 如 專 門 管 理 或 行 銷 路 跑 活 動 的 企

業 組 織 ， 所 提 出 的 管 理 及 行 銷 計 劃 。  

9 .對 職 業 運 動 提 供 財 務 、 法 令 、 契 約 和 行 銷 事 務 之 經 紀

人 。  

1 0 .由 出 版 公 司 發 行 運 動 或 體 育 活 動 的 期 刊 雜 誌 。  

而 P i t t s , F i e l d i n g  &  M i l l e r（ 1 9 9 4）依 據 產 業 與 顧 客 組 合  

將 運 動 產 業 分 為 3 P，包 括 第 一 類 運 動 表 現 ( s p o r t  p e r f o r m a n c e )

運 動 表 現 類 是 指 提 供 消 費 者 參 與 運 動 或 觀 賞 運 動 ， 包 括 ： 職

業 或 業 餘 運 動 、 商 業 型 運 動 場 館 、 公 共 設 施 運 動 場 館 、 會 員

制 運 動 俱 樂 部 、 非 營 利 運 動 組 織 、 運 動 教 育 、 運 動 體 能 公 司

等 。 第 二 類 運 動 產 品 （ s p o r t  p r o d u c t i o n） 運 動 產 品 類 則 是 指

為 了 促 進 提 升 運 動 表 現 所 需 要 的 產 品，包 括 運 動 設 備、器 材、

服 飾 、 運 動 鞋 等 用 品 ， 以 及 體 能 指 導 員 、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員 、

運 動 設 施 、 運 動 組 織 與 專 業 人 員 。 第 三 類 運 動 促 銷 ( s p o r t  

p r o m o t i o n )運 動 促 銷 則 是 指 用 來 促 進 運 動 產 品 銷 售 ， 包 括 了

促 銷 性 商 品 、 活 動 、 媒 體 、 贊 助 與 代 言 。  

林 房 儹 （ 2 0 0 3） 參 照 了 L i p s e y、 C o u t a n t 和 R a g a n 以 及

S h i m 和 S i e g e l 等 人 所 主 張 的 運 動 產 品 相 似 性 效 標 為 主，並 融

合 了 運 動 活 動 產 出 效 標 的 優 點 ， 歸 納 出 了 運 動 產 業 的 四 P 模

式 ， 以 清 楚 地 說 明 運 動 產 業 之 範 疇 。 其 模 型 如 下 列 圖 2 - 5 所

示 ， 本 研 究 亦 將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的 認 定 標 準 ， 以 此 觀 念 內

之 意 涵 ， 加 以 選 定 並 進 行 抽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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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林 房 儹（ 2 0 0 3）。運 動 產 業 分 類 與 4 P 模 式 之 探 討 。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學 報 ， 2， 1 - 1 2  

 

運 動 產 業 在 美 國 的 整 體 產 值 ， 從 1 9 8 6 年 的 5 0 2 億 美 元  

躍 昇 到 2 0 0 0 年 時 的 2 , 1 3 1 億 美 元，總 產 值 共 成 長 了 3 5 0 %（ 程

紹 同 等，2 0 0 2）。在 眾 多 產 業 中，可 謂 是 最 具 潛 力 之 新 興 產 業，

也 因 此 吸 引 許 許 多 多 的 社 會 新 鮮 人 投 入 此 一 產 業 。 但 在 這 樣

的 新 興 產 業 中 ， 其 存 在 著 相 當 特 別 的 地 方 ， 乃 在 於 此 產 業 是

提 供 一 般 社 會 大 眾 休 閒 、 放 鬆 以 及 經 緩 壓 力 的 產 業 ， 藉 由 運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業

運 動 用 品 批 發 業

運 動 用 品 零 售 業

運 動 場 館 建 築 業

運 動 場 館 營 建 業

運 動 產 業  

參 與 性

運 動 商

品  

職 業 或

半 職 業

性 運 動

運 動 技

術 性 商

品  

運 動 活

動 促 進

商 品  

職 業 運 動  

 

運 動 有 關

的 表 演 性

娛 樂 事 業  

運 動 促 銷 服 務 業

運 動 大 眾 傳 播 業

運 動 資 訊 出 版 業

授 權 商 品 銷 售 業

運 動 管 理 服 務 業

圖 2 - 4  四 P 運 動 產 業 分 類 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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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達 到 的 流 暢 感 受 ， 而 忘 卻 日 常 生 活 中 或 是 工 作 環 境 中 各 式

各 樣 的 壓 力 問 題 。 但 ， 身 於 此 一 產 業 的 員 工 ， 其 壓 力 狀 況 究

竟 為 何 ？ 當 面 臨 各 項 工 作 組 織 層 面 所 出 現 的 問 題 時 ， 員 工 所

產 生 的 壓 力 狀 況 是 否 過 高 ？ 而 其 壓 力 反 應 過 高 的 狀 態 ， 是 否

跟 人 格 特 質 有 所 關 連 ？ 在 這 麼 快 速 成 長 的 產 業 當 中 ， 其 人 力

資 源 是 否 適 切 地 支 持 著 ， 並 且 人 員 的 工 作 狀 況 是 否 良 好 ， 均

是 影 響 運 動 產 業 未 來 發 展 的 重 要 因 素 。  

此 外 ， P o t e r（ 1 9 8 5）曾 指 出 ， 典 型 的 產 業 會 提 供 各 式 各

樣 的 產 品 ， 銷 售 給 不 同 背 景 、 需 求 及 期 望 的 既 有 消 費 者 或 潛

在 顧 客 。 也 因 此 同 產 業 別 裡 面 有 各 式 各 樣 不 同 的 產 品 類 型 ，

所 以 雖 然 同 屬 於 運 動 產 業 ， 但 類 別 項 目 眾 多 ， 其 各 項 類 別 對

於 工 作 組 織 層 面 所 發 生 的 事 項 ， 其 壓 力 反 應 是 否 呈 現 相 同 之

狀 況 ？ 綜 上 所 述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針 上 述 提 出 之 疑 問 ， 進 行 研

究 。  

 

第 四 節  國 內 有 關 壓 力 的 實 證 研 究 

  本 節 共 分 為 二 個 部 分 ， 首先 先 探 討 近 年 來 國 內 有 關 人 格

特 質 與 工 作 壓 力 的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文 獻 ， 接 下 來 探 討 國 內 針 對

各 產 業 相 關 人 員 的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狀 況 進 行 探 討 。  

一 、  人 格 特 質 與 工 作 壓 力  

  近 年 來 國 內 有 關 人 格 特 質與 工 作 壓 力 的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文

獻 整 理 列 舉 如 下 ：  

（ 一 ） 王 文 正 （ 1 9 9 0）  

以 全 國 2 3 個 縣 市 中 的 9 5 0 座 加 油 站 中 抽 取 5 8 8 位 員 工 為

受 試 對 象 ， 進 行 員 工 A 型 人 格 特 質 與 其 工 作 壓 力 之 相 關 研

究，其 研 究 結 果 發 現，具 有 A 型 人 格 特 質 之 受 試 者，在 憂 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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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慮、生 理 性 壓 力 反 應 及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上 均 顯 著 高 於 B 型 人

格 特 質 之 受 試 者，但 具 有 B 型 人 格 特 質 者 在 低 自 尊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顯 著 高 於 A 型 人 格 特 質 之 受 試 者 。   

（ 二 ） 邱 信 憲 （ 1 9 9 4）  

以 新 竹 科 學 園 區 的 台 灣 積 體 電 路 製 造 公 司 中 之 2 , 4 0 0 名

員 工 為 研 究 對 象 ， 共 計 調 查 2 6 9 位 員 工 ， 進 行 工 作 特 性 、 人

格 特 質 、 角 色 壓 力 與 工 作 壓 力 、 工 作 滿 足 、 離 職 傾 向 的 相 關

研 究 ， 其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A 型 人 格 特 質 者 在 焦 慮 、 憂 鬱 、 低 自

尊 等 構 面 顯 著 高 於 B 型 人 格 特 質 者，但 在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上 卻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 三 ） 曾 國 斌 （ 2 0 0 1）  

以 探 討 高 科 技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以 及 傳 統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的 工

作 壓 力 差 異 的 相 關 研 究 ， 共 計 調 查 了 6 2 9 位 受 試 者 ， 其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高 科 技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所 感 受 之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較 傳

統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高 。 另 外 ， 人 格 特 質 越 傾 向 T y p e  A 型 者 ，

其 所 感 受 到 之 工 作 壓 力 越 高。越 傾 向 T y p e  B 型 人 格 特 質 者 ，

所 感 受 到 之 工 作 壓 力 越 小 。   

（ 五 ）  王 進 清 （ 2 0 0 2）  

針 對 大 台 南 地 區 大 專 院 校 軍 訓 教 官 進 行 人 格 特 質 與 工 作 壓

力 相 關 之 研 究 ， 其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軍 訓 教 官 屬 於 T Y P E  A 型 與

T Y P E  B 型 人 格 特 質 的 人 對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滿 足 無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存 在 。  

（ 六 ）  李 靜 怡 （ 2 0 0 2）  

針 對 九 種 休 閒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進 行 個 人 特 質 、 工 作 特 性 與

工 作 壓 力 相 關 研 究 ， 共 計 調 查 了 479 位 受 試 者 ， 其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越 傾 向 Ａ 型 人 格 者 ，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越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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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究 上 述 研 究 之 結 果 ， 大 部 份 的 研 究 均 顯 示 ， 具 有 A 型

人 格 特 質 者 ， 其 所 感 受 到 的 工 作 壓 力 狀 況 明 顯 高 於 具 有 B 型

人 格 特 質 者 。 但 亦 有 研 究 顯 示 其 並 無 影 響 。 因 此 ， 本 研 究 將

針 對 影 響 狀 況 做 研 究 分 析 ， 並 將 樣 本 鎖 定 於 運 動 產 業 的 從 業

人 員 。  

二 、  產 業 相 關 人 員 的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近 年 來 國 內 較 少 針 對 運 動 產 業 相 關 人 員 進 行 工 作 相 關 的

壓 力 研 究 ， 目 前 僅 有 針 對 體 育 教 師 為 樣 本 進 行 研 究 。 例 如 李

秀 穗 （ 2 0 0 2） 調 查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室 主 管 進 行 壓 力 研 究 ， 王 政

融（ 2 0 0 2）針 對 大 學 體 育 教 師 進 行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之 研 究 。

因 此 ， 本 節 再 收 集 其 他 相 關 產 業 ， 進 行 工 作 事 件 所 造 成 壓 力

來 源 的 探 討 。  

（ 一 ） 李 秀 穗 （ 2 0 0 2）  

調 查 1 3 3 位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室 主 管 的 壓 力 狀 況 後 發 現 ， 其

壓 力 來 源 可 以 歸 納 成 為 幾 個 因 素 ， 包 括 來 自 上 級 的 壓 力 、 行

政 負 荷 的 壓 力 、 人 際 關 係 的 壓 力 、 本 身 內 在 衝 突 的 壓 力 以 及

決 策 參 與 的 壓 力 等 。  

（ 二 ） 吳 政 融 （ 2 0 0 2）  

針 對 臺 灣 地 區 公 、 私 立 大 學 體 育 系 、 體 育 室 之 5 1 7 位 專 任

體 育 教 師 進 行 調 查 研 究 後 發 現，其 壓 力 可 分 為 法 令 束 縛、行 政 負

荷 、 專 業 成 長 、 學 生 管 理 、 整 體 壓 力 。  

（ 三 ） 林 佳 蓉 （ 1 9 9 4）  

針 對 台 北 地 區 2 7 家 綜 合 及 甲 種 旅 行 社 的 一 般 領 隊、專 職

領 隊 及 特 約 領 隊 為 研 究 對 象 ，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共 發 出 5 7 0 份

問 卷 ，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3 6 3  份 。 其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國 際 領 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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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的 壓 力 來 源 ， 包 括 了 工 作 挫 折 、 工 作 負 荷 、 家 庭 因 素 、 低

度 滿 足 以 及 環 境 因 素 。  

（ 四 ） 顏 瑞 伶 （ 2 0 0 2）  

針 對 我 國 壽 險 業 務 員 進 行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進 行 研 究 ， 其 研

究 結 果 顯 示，其 工 作 壓 力 來 源，分 別 是 角 色 衝 突、職 業 認 同 、

缺 乏 支 持 、 工 作 負 荷 量 、 被 拒 絕 感 這 五 個 構 面 。  

綜 合 上 述 研 究 發 現 ， 各 產 業 之 間 其 工 作 壓 力 的 來 源 都 不

盡 相 同 ， 並 且 跟 隨 著 各 產 業 特 性 ， 而 有 極 大 的 差 異 存 在 。 本

研 究 乃 將 針 對 運 動 產 業 的 從 業 人 員 ， 將 依 其 特 性 ， 尋 求 適 切

的 壓 力 來 源 量 表 進 行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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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旨 在 說 明 研 究 方 法 與架 構 ， 研 究 係 以 調 查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之 工 作 壓 力 狀 況 為 主 ， 透 過 問 卷 的 方 式 進 行 調 查 ，

藉 以 研 究 產 業 人 員 相 關 壓 力 問 題 ， 為 組 織 人 員 壓 力 研 究 ， 作

一 參 考 指 標 。  

  在 研 究 設 計 上 擬 分 為 五 節加 以 敘 述 ： 第 一 節 說 明 研 究 架

構 ， 第 二 節 說 明 流 程 與 步 驟 ， 第 三 節 說 明 研 究 對 象 與 抽 樣 ，

第 四 節 說 明 研 究 工 具 ， 第 五 節 說 明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等 五 大 部 份

進 行 ， 分 別 敘 述 說 明 如 以 下 各 節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乃 利 用 各 種 不 同 類型 之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 以 及

其 人 格 特 質 為 何 作 主 要 之 自 變 項 ， 而 針 對 眾 多 壓 力 源 做 項 目

分 析 以 及 因 素 分 析 之 後 ， 歸 納 出 數 個 壓 力 源 群 組 ， 作 為 依 變

項 ， 再 進 行 探 究 。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 1 所 示 。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人 格 特 質  

t  - t e s t  

M A N O VA  
卡 方 檢 定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整 體 壓 力  

壓 力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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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 與 步 驟  

  本 研 究 在 確 認 問 題 背 景 與動 機 之 後 ， 確 認 研 究 範 圍 以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為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 並 著 手 進 行 相 關 文 獻

的 蒐 集 與 問 卷 的 編 製 ， 編 製 完 成 後 進 行 問 卷 預 試 ， 在 回 收 預

試 問 卷 後 ，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及 修 正 問 卷 ， 之 後 實 施 問 卷 發 放 與

回 收 和 資 料 統 計 與 分 析 ， 根 據 分 析 結 果 ，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最 後 完 成 本 研 究 。  

 

 

 

 

 

 

 

 

 

 

 

 

 

 

 

 

 

  

 

研 究 背 景  

研 究 目 的  

文 獻 回 饋  

問 卷 調 查  

調 查 結 果  

結 果 與 討 論  

結 論 與 建 議  

研 究 設 計  

圖 3 - 2 研 究 流 程 圖  

決 定 研 究 變 項  

建 立 研 究 假 設  

決 定 研 究 架 構  

量 表 編 製 與 預 試

抽 樣 與 正 式 施 測

問 卷 編 碼 &資 料

分 析  



31 

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與 抽 樣  

本 研 究 乃 針 對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為 研 究 標 的 。 其 中 研 究

對 象 包 含 二 個 部 分，分 為「 預 試 樣 本 」及「 研 究 樣 本 」，茲 說

明 如 下 ：  

一 、  預 試 樣 本  

  本 研 究 之 預 試 對 象 ， 採 用分 層 取 樣 方 式 ， 取 選 各 類 型 之

運 動 產 業 。 透 過 研 究 者 進 行 拜 訪 之 後 ， 共 計 取 樣 於 ： 興 農 職

棒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 加 州 健 身 俱 樂 部 、

新 社 中 學 體 育 組 、 中 友 百 貨 運 動 休 閒 樓 層 銷 售 人 員 等 。 共 計

回 收 1 4 0 份 。  

二 、  研 究 樣 本  

本 研 究 將 針 對 運 動 產 業 各 類 型 工 作 之 從 業 人 員 ， 以 「 運

動 產 業 名 錄 」 登 載 之 企 業 為 主 要 標 的 ， 分 加 入 各 級 學 校 體 育

教 師 ， 採 分 層 隨 機 抽 樣 （ s t r a t i f i e d  r a n d o m  s a m p l i n g） 方 式 ，

先 以 電 話 詢 問 其 受 訪 意 願 ， 再 進 行 郵 寄 問 卷 方 式 ， 進 行 取 樣

工 作 。 共 計 發 放 問 卷 6 0 0 份 ， 刪 除 回 答 不 完 全 以 及 呈 現 規 律

性 答 題 者 後 ， 共 得 正 式 樣 本 數 3 8 0 份 。  

 

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之 目 的 為蒐 集 相 關 資 料 之 所 需 ，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之 方 式 進 行 研 究 ， 以 編 製 之 「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工 作

壓 力 調 查 」 問 卷 調 查 表 ， 作 為 本 研 究 蒐 集 資 料 之 工 具 。 問 卷

內 容 大 致 可 以 分 成 三 大 部 份 ， 包 含 ： 第 一 部 份 ： 基 本 資 料 ，

第 二 部 份 ： 個 人 人 格 特 質 ， 第 三 部 份 ：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 內 容

分 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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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基 本 資 料  

包 括 了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性 別 、 年 齡 、 職 業 、 工 作 場 所 、

居 位 區 域 、 學 歷 、 收 入 等 七 項 。  

二 、 人 格 特 質 ( Ty p e  A / B )量 表  

本 研 究 Ty p e  A / B 型 人 格 特 質 量 表，乃 參 考 呂 勝 瑛 博 士 於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所 編 訂 之 量 表 。  

（ 一 ） 計 分 方 式  

其 內 容 與 計 分 方 式 皆 為 正 向 題 ， 採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 t y p e  

s c a l e )  五 分 量 表 ， 從 「 總 是 如 此 」 到 「 從 不 如 此 」 之 間 劃 分

成 五 等 份，分 別 給 與 5、 4、 3、 2、 1  分。此 量 表 最 高 1 0 0 分 ，

最 低 2 0 分 ， 分 數 越 高 ， 表 示 A 型 人 格 特 質 的 傾 向 越 高 。  

（ 二 ） 信 度 分 析  
侯 望 倫 （ 民 7 3） 作 工 作 壓 力 之 實 證 研 究 時 測 得 本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α係 數 為 0 . 7 9。王 文 正（ 民 8 0）對 公 民 營 加 油 站 員 工

施 測 得 到 之 信 度 為 0 . 8 0。 陳 益 世 （ 民 8 7） 以 全 部 2 0題 施 測 ，

得 信 度 為 0 . 7 9。 曾 國 斌 採 用 此 量 表 所 得 之 信 度 為 0 . 8 3 8 4。 本

研 究 針 對 此 量 表 ， 進 行 信 度 分 析 ， 得 到 C r o n b a c h ’ s  α值 為

0 . 7 9 9 1，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可 靠 之 信 度 。  

三 、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量 表  

此 乃 依 據 H o l m e s 和 R a h e（ 1 9 6 7） 所 修 訂 之 生 活 變 化 量

值（ L i f e  C h a n g e  U n i t） 為 原 則 ， 將 日 本 學 者 渡 邊 直 登 編 製 的

工 作 職 務 上 的 壓 力 事 件 量 表 加 以 修 訂 而 成 。 此 乃 代 表 工 作 變

化 量 值 （ Wo r k  C h a n g e  U n i t）， 亦 代 表 工 作 事 件 所 帶 來 的 壓 力

量 值。本 研 究 即 以 此 2 8 道 題 目，作 為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量 測 工 具。 

（ 一 ） 計 分 方 式  

本 量 表 採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 t y p e  s c a l e )五 分 量 表 ， 從 受 試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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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受 到 工 作 事 件 所 產 生 的 壓 力 狀 況 ， 分 別 填 入 1、 2、 3、 4

及 5 之 中 最 適 切 的 分 數 。 全 部 的 題 項 採 正 向 題 型 ， 並 且 皆 為

封 閉 式 問 答 。  

（ 二 ） 項 目 分 析  

預 試 樣 本 回 收 後 ， 依 預 試 數 量 1 4 0 人 之 答 題 反 應 ， 進 行

題 項 刪 減 工 作 。 利 用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方 式 ， 將 量 表 總 分 依 高

分 組 (前 2 7 %受 試 者 )，以 及 低 分 組 (後 2 7 %受 試 者 )在 每 一 題 得

分 的 平 均 數 進 行 比 較 ， 以 各 題 項 p < . 0 5 達 顯 著 差 異 為 依 據 ，

以 剔 除 沒 有 鑑 別 度 的 題 目 。（ 吳 明 隆 ， 2 0 0 3）  

本 預 試 問 卷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結 果 ， 如 表 3 - 1 所 示 。 各 題

項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各 題 項 皆 能 有 效 鑑 別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狀 況 。  

    表 3 - 1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目  T 值  

0 1 .  收 到 離 職 的 通 知  2 . 9 2 1 *

0 2 .  單 身 至 外 地 任 職  8 . 2 2 3 *

0 3 .  被 派 遣 到 與 自 己 希 望 相 反 的 單 位  7 . 8 2 9 *

0 4 .  變 換 工 作 的 地 方  9 . 2 1 2 *

0 5 .  派 任 至 外 地 (可 攜 眷 )  5 . 7 3 2 *

0 6 .  收 到 降 職 的 通 知  5 . 3 5 6 *

0 7 .  長 官 提 出 嚴 厲 的 忠 告 或 訓 誡  4 . 4 1 0 *

0 8 .  帶 領 大 批 全 新 的 幹 部 或 部 下  9 . 1 2 0 *

0 9 .  奉 命 舉 辦 大 型 說 明 會 或 正 式 的 發 表 會  6 . 6 8 1 *

1 0 .  調 往 不 重 要 的 職 務  4 . 6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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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被 要 求 加 快 工 作 的 步 調  6 . 9 7 8 *

1 2 .  到 海 外 出 差  8 . 7 7 8 *

1 3 .  調 動 至 新 的 職 務  1 0 . 8 7 0 *

1 4 .  週 遭 環 境 惡 化  5 . 1 9 3 *

1 5 .  職 責 方 針 、 行 事 方 法 有 變 大 的 變 革  9 . 1 1 7 *

1 6 .  自 己 長 期 負 責 且 重 視 的 工 作 被 取 消  4 . 2 2 5 *

1 7 .  遭 遇 到 組 織 重 大 變 更  6 . 5 1 1 *

1 8 .  親 密 同 事 的 退 職 或 轉 職  6 . 5 7 4 *

1 9 .  面 臨 昇 遷 問 題  6 . 1 2 6 *

2 0 .  為 緊 急 的 事 情 加 班  7 . 6 1 9 *

2 1 .  工 作 因 新 技 術 所 帶 來 的 變 化  5 . 5 1 1 *

2 2 .  上 司 交 代 的 工 作  9 . 5 5 6 *

2 3 .  工 作 上 部 份 的 變 更  8 . 4 9 1 *

2 4 .  被 要 求 降 低 工 作 的 步 調  6 . 7 4 7 *

2 5 .  自 海 外 出 差 返 國  6 . 0 6 7 *

2 6 .  搬 入 新 的 建 築 物 或 辦 公 室  4 . 7 6 8 *

2 7 .  與 多 位 同 儕 一 起 進 行 某 些 事 情  6 . 2 1 5 *

2 8 .  在 同 一 棟 建 築 物 裡 辦 公 地 方 的 移 動  4 . 9 4 9 *

 * P  <  . 0 5  

（ 三 ） 建 構 效 度  

本 量 表 系 依 據 日 本 學 者 渡 邊 直 登 編 製 的 工 作 職 務 上 的 壓

力 事 件 量 表 加 以 修 訂 而 成 。 本 研 究 在 量 表 修 訂 過 程 中 ， 經 學

者 、 專 家 審 查 修 訂 ， 除 具 有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外 ， 另 外 以 因 素 分

析 法 進 行 建 構 效 度 。 因 素 分 析 進 行 過 程 中 ， 乃 採 用 主 要 成 分

因 素 分 析 抽 取 因 素，以 最 大 變 異 法 正 交 轉 軸，取 特 徵 值 ( e i g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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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 l u e s )大 於 1 且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於 0 . 4 以 上 ， 作 為 建 構 效 度 之

取 捨 標 準。並 將 項 目 無 法 歸 納 到 因 素 層 面 的 題 項，加 以 提 出。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後 ， 發 現 未 達 標 準 之 題 目 有 0 3、

1 0、 1 1、 1 3、 1 4、 1 8、 2 0、 2 1、 2 2、 2 3、 2 4。 予 以 提 出 之 後 ，

如 表 3 - 3 所 示 ， 其 K M O 值 為 . 8 0 8，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值 為 9 2 7 . 8 6 1 (自 由 度 為 1 3 6， p  <  . 0 5 )， 達 顯 著 水 準 ，

此 量 表 資 料 適 合 作 因 素 分 析 。  

表 3 - 2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K M O 值 與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表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 8 0 8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近 似 卡 方 配   9 2 7 . 8 6 1

自 由 度  1 3 6

顯 著 性 .  . 0 0 0＊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 8 0 8

* P  <  . 0 5  

特 徵 值 大 於 1（ λ ≧ 1） 的 因 素 共 有 五 個 ， λ 分 別 為

2 . 8 5 7、 2 . 5 6 9、 2 . 5 2 7、 2 . 2 1 2 以 及 1 . 5 5 6， 其 皆 符 合 因 素 分 析

的 要 求 ， 且 解 釋 變 異 量 也 達 到 6 8 . 5 2 2 %， 如 表 3 - 3 所 示 。  

表 3 - 3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量 表 之 解 說 總 變 異 量 表  

轉 軸 平 方 和 負 荷 量  

成 分  特 徵 值  變 異 數  %  累 積  %  

1  2 . 8 5 7  1 6 . 3 8 3  1 6 . 3 8 3  

2  2 . 5 6 9  1 5 . 1 1 0  3 1 . 4 9 3  

3  2 . 5 2 7  1 4 . 8 6 4  4 6 . 3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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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 2 1 2  1 3 . 0 1 5  5 9 . 3 7 1  

5  1 . 5 5 6  9 . 1 5 1  6 8 . 5 2 2  

  在 因 素 命 名 中 第 一 個 因 素 構 面，包 含 了 第2 8 題「 在 同 一

棟 建 築 物 裡 辦 公 地 方 的 移 動 」、 第 2 6 題 「 搬 入 新 的 建 築 物 或

辦 公 室 」、 第 2 7 題「 與 多 位 同 儕 一 起 進 行 某 些 事 情 」及 第 2 5

題「 自 海 外 出 差 返 國 」。第 一 個 構 面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加 以 命

名 為 「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  

  第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 包 含 了 第1 7 題 「 遭 遇 到 組 織 重 大 變

更 」、 第 1 9 題 「 面 臨 昇 遷 問 題 」、 第 1 6 題 「 自 己 長 期 負 責 且

重 視 的 工 作 被 取 消 」及 第 1 5 題「 職 責 方 針、行 事 方 法 有 變 大

的 變 革 」。第 二 個 構 面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加 以 命 名 為「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  

  第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 包 含 了 第5 題 「 派 任 至 外 地 （ 可 攜

眷 ）」、 第 2 題 「 單 身 至 外 地 任 職 」、 第 1 2 題 「 到 海 外 出 差 」

及 第 4 題「 變 換 工 作 的 地 方 」。第 三 個 構 面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

加 以 命 名 為 「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  

第 四 個 因 素 構 面 ， 包 含 了 第 9 題 「 奉 命 舉 辦 大 型 說 明 會

或 正 式 的 發 表 會 」、第 8 題「 帶 領 大 批 全 新 的 幹 部 或 部 下 」及

第 7 題「 長 官 提 出 嚴 厲 的 忠 告 或 訓 誡 」。第 四 個 構 面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 加 以 命 名 為 「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  

第 五 個 因 素 構 面 ， 包 含 了 第 1 題 「 收 到 離 職 的 通 知 」 及

第 4 題「 收 到 降 職 的 通 知 」。第 五 個 構 面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加

以 命 名 為「 降 級 或 離 職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矩 陣 摘

要 表 ， 如 表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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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4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之 轉 軸 後 成 份 矩 陣 摘 要 表  

題 號  因 素 1 因 素  2 因 素  3 因 素  4  因 素  5

2 8  . 8 9 2  

2 6  . 8 6 1  

2 7  . 7 7 8  

2 5  . 6 4 1  

1 7  . 7 6 8  

1 9  . 7 6 3  

1 6  . 7 3 5  

1 5  . 7 1 4  

5  . 8 4 4  

2  . 7 6 8  

1 2  . 6 8 8  

4  . 6 7 2  

9  . 8 1 6  

8  . 7 6 8  

7  . 6 3 7  

1   . 7 2 5

6   . 7 1 2

特 徵 值  2 . 8 5 7 2 . 5 6 9 2 . 5 2 7 2 . 2 1 2  1 . 5 5 6

解 釋 變 異 量  1 6 . 3 8 3 1 5 . 1 1 0 1 4 . 8 6 4 1 3 . 0 1 5  9 . 1 5 1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1 6 . 3 8 3 3 1 . 4 9 3 4 6 . 3 5 7 5 9 . 3 7 1  6 8 . 5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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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信 度 考 驗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量 表 其 信 度 是 以C r o n b a c h ’ s  α 內 部 一 致

性 來 衡 量 所 測 驗 的 內 容 是 否 於 一 致 性 及 穩 定 性 ， 結 果 得 知 各

分 量 表 α 係 數 為 . 8 2 2 6、 . 7 8 3 1、 . 7 9 8 5、 . 7 4 9 9 及 . 5 4 3 4， 而 總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為 . 9 0 7 7， 其 結 果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 如 表 3 - 5 所 示 。  

表 3 - 5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各 因 素 與 總 量 表 之 信 度  

分 量 表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降 級 或 離

職  

α 係 數  . 8 2 2 6  . 7 8 3 1  . 7 9 8 5  . 7 4 9 9  . 5 4 3 4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 9 0 7 7   

 

第 五 節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本 研 究 在 整 個 研 究 過 程 中 主 要 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0 . 0  

統 計 軟 體，作 為 分 析 問 卷 之 工 具。並 採 用 以 下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 以 敘 述 統 計 方 式 中 之 平 均 值 、 標 準 差 等 基

本 統 計 量 來 作 整 體 資 料 之 整 理 與 表 現 。  

二 、 t  檢 定 ： 用 以 檢 定 兩 樣 本 之 差 異 性 。  

三 、 卡 方 檢 定 ： 檢 測 樣 本 觀 察 次 數 與 母 群 體 次 數 的 差 異 性 。  

四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在 本 研 究 中 ， 針 對 一 個 依 變 項 ， 將

使 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 以 檢 定 研 究 假 設 中 之 差 異 性 是 否 顯

著 。  

五 、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 在 本 研 究 中 ， 針 對 多 個 依 變 項 ， 將

使 用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 以 檢 定 研 究 假 設 中 之 差 異 性 是 否 顯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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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D u n c a n  之 事 後 多 重 比 較 分 析 ： 在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若 P  值

達 顯 著 水 準 ( α <  . 0 5 )，表 示 至 少 有 一 對 平 均 數 間 存 有 顯 著

差 異 ， 本 研 究 以 此 法 進 一 步 考 驗 群 組 之 間 之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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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章 節 主 要 是 在 說 明 本 研究 的 統 計 結 果 與 討 論 ， 第 一 節

為 問 卷 之 整 體 性 分 析 ； 第 二 節 為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人 格 特

質 之 調 查 結 果 ； 第 三 節 為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與 各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 第 四 節 為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與 各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  

 

第 一 節  整 體 性 分 析  

  本 節 是 針 對 問 卷 各 部 分 之 所 得 結 果 ， 做 一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其 共 分 為 三 大 部 分 ， 第 一 為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部 分 ， 第 二 則

為 人 格 特 質 部 分 ， 第 三 為 壓 力 事 件 量 表 部 分 。 茲 分 述 如 下 ：  

一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根 據 回 收 的 有 效 問 卷，進 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分 析，分 別 以 性  

別 、 年 齡 、 職 業 、 工 作 場 所 、 居 住 地 區 、 最 高 學 歷 及 所 得 收

入 來 加 以 進 行 分 析 。  

（ 一 ） 性 別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在 性別 的 分 情 形 ， 以 男 性 居 多 2 1 0 人 ， 佔

5 5 %； 女 性 1 7 0 人 ， 佔 4 5 %。  

表 4 - 1  

有 效 樣 本 性 別 次 數 分 配 表  

背 景 變 項  人 數  百 分 比  

男  2 1 0  5 5 . 3 %  

女  1 7 0  4 4 . 7 %  

n = 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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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55%

女

45%

 

圖 4 - 1  性 別 次 數 圓 餅 圖  

（ 二 ） 年 齡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在 年 齡 2 0 歲 以 下 1 2 人 ， 佔 3 %； 2 1 歲 到

3 0 歲 2 4 6 人 ， 佔 1 %； 3 1 歲 到 4 0 歲 9 2 人 ， 佔 2 4 %； 4 1 歲 到

5 0 歲 2 6 人 ， 佔 7 %； 5 1 歲 以 上 4 人 ， 佔 1 %。  

表 4 - 2  

有 效 樣 本 年 齡 次 數 分 配 表  

年 齡  人 數  百 分 比  

2 0 歲 以 下  1 2  3 . 2 %  

2 1 歲  ~  3 0 歲  2 4 6  6 4 . 7 %  

3 1 歲  ~  4 0 歲  9 2  2 4 . 2 %  

4 1 歲  ~  5 0 歲  2 6  6 . 8 %  

5 1 歲  以 上  4  1 . 1 %  

n = 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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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歲 ~ 30歲

65%

20歲以下

3%
41歲 ~ 50歲

7%

51歲以上

1%

31歲 ~ 40歲

24%

 

圖 4 - 2  年 齡 次 數 圓 餅 圖  

（ 三 ） 職 業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為 運 動 運 動 場 所 或 健 身 中 心 人 員 7 0 人，佔

1 8 %； 政 府 單 位 體 育 人 員 2 7 人 ， 佔 7 %；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人 員

為 4 2 人，佔 1 1 %；運 動 用 品 製 造、銷 售 人 員 為 6 1 人，佔 1 6 %；

體 育 教 師 為 5 0 人 ， 佔 1 3 %； 運 動 教 練 為 5 4 人 ， 佔 1 4 %； 其

他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為 3 4 人 ， 佔 9 %； 非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為 4 2， 佔 1 1 %。  

表 4 - 3  

有 效 樣 本 職 業 次 數 分 配 表  

職 業  人 數  百 分 比  

運 動 場 所 或 健 身 中 心 人 員  7 0  1 8 . 7 %  

政 府 單 位 體 育 人 員  2 4  7 . 1 %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人 員  4 2  1 1 . 1 %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 銷 售 人 員  6 1  1 6 . 1 %  

體 育 教 師  5 0  1 3 . 2 %  

運 動 教 練  5 4  1 4 . 2 %  

其 他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3 4  8 . 9 %  

非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4 2  1 1 . 1 %  

n = 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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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運動產業

從業人員

11%
其他運動產

業從業人員

9%

運動教練

14%

體育教師

13%

運動用品製

造、銷售人

員

16%

職業運動組

織人員

11%

政府單位體

育人員

6%

運動場所或

健身中心人

員

20%

 

圖 4 - 3  職 業 次 數 圓 餅 圖  

（ 四 ） 工 作 場 所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工 作 場 所 為 公 立 學 校 者 6 8 人，佔 1 8 %；私 立 學

校 者 1 6 人 ， 佔 4 %； 私 人 企 業 者 為 2 4 9 人 ， 佔 6 6 %； 公 家 機

關 為 2 6 人 ， 佔 7 %； 其 他 為 2 1 人 ， 佔 6 %。  

表 4 - 4  

有 效 樣 本 工 作 場 所 次 數 分 配 表  

工 作 場 所  人 數  百 分 比  

公 立 學 校  6 8  1 7 . 9 %  

私 立 學 校  1 6  4 . 2 %  

私 人 企 業  2 4 9  6 5 . 5 %  

公 家 機 關  2 6  6 . 8 %  

其 他  2 1  5 . 5 %  

n = 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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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學校

18%

私立學校

4%

私人企業

65%

公家機關

7%

其他

6%

 
圖 4 - 4  工 作 場 所 次 數 圓 餅 圖  

（ 五 ） 居 住 地 域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居 住 區 域 為 北 部 者 為 9 6 人，佔 2 5 %；中 部

為 2 3 5 人，佔 6 2 %；南 部 為 4 5 人，佔 1 2 %；東 部 為 4 人，佔

1 %。  

表 4 - 5  

有 效 樣 本 居 住 區 域 次 數 分 配 表  

居 住 區 域  人 數  百 分 比  

北 部  9 6  2 5 . 3 %  

中 部  2 3 5  6 1 . 8 %  

南 部  4 5  1 1 . 8 %  

東 部  4  1 . 1 %  

其 他  2 1  5 . 5 %  

n = 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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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

1%
南部

12%

中部

62%

北部

25%

 

圖 4 - 5  居 住 地 域 次 數 圓 餅 圖  

（ 六 ） 學 歷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國 中 以 下 為 2 人，佔 1 %；高 中 職 為 3 7 人，

佔 1 0 %；專 科 為 7 4 人，佔 2 0 %；大 學 為 2 2 7 人，佔 6 0 %；碩

士 以 上 為 4 0 人 ， 佔 1 1 %。  

表 4 - 6  

有 效 樣 本 學 歷 次 數 分 配 表  

學 歷  人 數  百 分 比  

高 中 （ 職 ） 以 下  3 9  1 0 . 2 %  

專 科  7 4  1 9 . 5 %  

大 學  2 2 7  5 9 . 7 %  

碩 士 以 上  4 0  1 0 . 5 %  

n = 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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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

19%

大學

60%

碩士以上

11%

高中（職）以下

10%

 
圖 4 - 6  學 歷 次 數 圓 餅 圖  

（ 七 ） 所 得 收 入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所 得 收 入 二 萬 以 下 為 6 1 人，佔 1 6 %；二 萬

到 三 萬 九 為 2 1 6 人，佔 5 6 %；四 萬 到 五 萬 九 為 8 2 人，佔 2 2 %；

六 萬 到 七 萬 九 為 1 2 人 ， 佔 3 . 2 %； 八 萬 以 上 為 9 人 ， 佔 2 %。 

表 4 - 7  

有 效 樣 本 學 歷 次 數 分 配 表  

所 得 收 入  人 數  百 分 比  

二 萬 以 下  6 1  1 6 . 1 %  

二 萬 到 三 萬 九  2 1 6  5 6 . 8 %  

四 萬 到 五 萬 九  8 2  2 1 . 6 %  

六 萬 到 七 萬 九  1 2  3 . 2 %  

八 萬 以 上  9  2 . 4 %  

n = 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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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萬到三萬九

57%

四萬到五萬九

22%

二萬以下

16%
六萬到七萬九

3%

八萬以上

2%

 

圖 4 - 7  所 得 收 入 次 數 圓 餅 圖  

二 、 人 格 特 質 ( Ty p e  A )量 表  

    Ty p e  A / B 型 人 格 特 質 ， 由 2 0 題 個 題 目 所 組 成 ， 依 填 答

者 之 得 分 狀 況 ， 將 得 分 前 2 3 %之 受 試 者 ， 設 定 為 A 型 人 格 ，

後 2 3 %之 受 試 者，設 定 為 B 型 人 格。其 餘 呈 現 趨 中 的 特 質 者，

則 稱 為 A B 型 人 格 。 其 結 果 ， 如 表 4 - 8 的 結 果 。  

表 4 - 8  
有 效 樣 本 人 格 特 質 次 數 分 配 狀 況  

人 格 特 質  次 數  百 分 比  累 積 百 分 比  

A 型  9 1  2 3 . 9 %  2 3 . 9 %  

A B 型  1 9 9  5 2 . 4 %  7 6 . 3 %  

B 型  9 0  2 3 . 7 %  1 0 0 %  

總 和  3 8 0  1 0 0 %   

n = 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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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型

24%

AB型

52%

B型

24%

 
圖 4 - 8  人 格 特 質 次 數 圓 餅 圖  

三 、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量 表  

  棖 據 回 收 的 有 效 問 卷 ， 針對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部 分 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以 得 知 各 壓 力 事 件 對 個 體 所 產 生 之 壓 力 反 應 。

其 狀 況 如 表 4 - 9 所 示 。  

  表4 - 9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量 表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摘 要 表  

題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壓 力 百

分 數  

0 1 .  收 到 離 職 的 通 知  3 . 5 7  1 . 2 9  7 1 . 4

0 2 .  單 身 至 外 地 任 職  2 . 8 5  1 . 2 1  5 7

0 3 .  被 派 遣 到 與 自 己 希 望 相 反 的 單 位  3 . 5 1  1 . 1 2  7 0 . 2

0 4 .  變 換 工 作 的 地 方  2 . 9 3  1 . 0 9  5 8 . 6

0 5 .  派 任 至 外 地 (可 攜 眷 )  2 . 4 5  1 . 1 4  4 9

0 6 .  收 到 降 職 的 通 知  3 . 6 1  1 . 1 3  7 2 . 2

0 7 .  長 官 提 出 嚴 厲 的 忠 告 或 訓 誡  3 . 6 7  1 . 0 4  7 3 . 4

0 8 .  帶 領 大 批 全 新 的 幹 部 或 部 下  3 . 2 4  1 . 1 8  6 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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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  奉 命 舉 辦 大 型 說 明 會 或 正 式 的 發 表 會  3 . 6 6  1 . 1 5  7 3 . 2

1 0 .  調 往 不 重 要 的 職 務  2 . 7 7  1 . 0 9  5 5 . 4

1 1 .  被 要 求 加 快 工 作 的 步 調  3 . 1 8  1 . 0 3  6 3 . 6

1 2 .  到 海 外 出 差  2 . 8 3  1 . 2 5  5 6 . 6

1 3 .  調 動 至 新 的 職 務  2 . 9 3  1 . 1 0  5 8 . 6

1 4 .  週 遭 環 境 惡 化  3 . 1 5  1 . 1 5  6 3

1 5 .  職 責 方 針 、 行 事 方 法 有 變 大 的 變 革  3 . 1 8  . 9 8  6 3 . 6

1 6 .  自 己 長 期 負 責 且 重 視 的 工 作 被 取 消  3 . 6 7  1 . 0 4  7 3 . 4

1 7 .  遭 遇 到 組 織 重 大 變 更  3 . 3 9  . 9 9  6 7 . 8

1 8 .  親 密 同 事 的 退 職 或 轉 職  3 . 0 4  . 9 7  6 0 . 8

1 9 .  面 臨 昇 遷 問 題  3 . 1 8  1 . 0 2  6 3 . 6

2 0 .  為 緊 急 的 事 情 加 班  2 . 8 7  1 . 1 4  5 7 . 4

2 1 .  工 作 因 新 技 術 所 帶 來 的 變 化  2 . 8 1  1 . 0 3  5 6 . 2

2 2 .  上 司 交 代 的 工 作  2 . 8 7  1 . 0 4  5 7 . 4

2 3 .  工 作 上 部 份 的 變 更  2 . 7 4  . 9 4  5 4 . 8

2 4 .  被 要 求 降 低 工 作 的 步 調  2 . 4 2  . 9 6  4 8 . 4

2 5 .  自 海 外 出 差 返 國  2 . 2 8  1 . 0 9  4 5 . 6

2 6 .  搬 入 新 的 建 築 物 或 辦 公 室  2 . 1 6  1 . 0 1  4 3 . 2

2 7 .  與 多 位 同 儕 一 起 進 行 某 些 事 情  2 . 2 2  . 9 5  4 4 . 4

2 8 .  在 同 一 棟 建 築 物 裡 辦 公 地 方 的 移 動  2 . 0 6  . 9 6  4 1 . 2

n = 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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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9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量 表 長 條 圖  

  由 各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項 目 來 看，平 均 得 分 超 過 7 0 分 以 上 的  

題 項，代 表 當 受 試 者 面 臨 此 事 件 時，都 會 感 受 到 高 度 的 壓 力，

其 題 項 為 第 一 題 收 到 離 職 的 通 知 、 第 三 題 被 派 遣 到 與 自 已 希

望 相 反 的 單 位 、 第 六 題 收 到 降 級 的 通 知 、 第 七 題 長 官 提 出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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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 的 忠 告 或 訓 誡 、 第 九 題 奉 命 舉 辦 大 型 說 明 會 或 正 式 的 發 表

會 以 及 第 十 六 題 自 已 長 期 負 責 且 重 視 的 工 作 被 取 消 。  

而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項 目 平 均 得 分 低 於 5 0 分 以 下 的 項 目，代

表 當 受 試 者 面 臨 此 事 件 時 ， 感 受 到 的 為 低 度 的 壓 力 ， 其 題 項

為 第 五 題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可 攜 眷 ）、第 二 十 四 題 被 要 求 降 低 工

作 的 步 調 、 第 二 十 五 題 自 海 外 出 差 返 國 、 第 二 十 六 題 搬 入 新

的 建 築 物 或 辦 公 室 、 第 二 十 七 題 與 多 位 同 儕 一 起 進 行 某 些 事

情 以 及 第 二 十 八 題 在 同 一 棟 建 築 物 物 裡 辦 公 地 方 的 移 動 。  

  這 樣 的 結 果 ， 與 日 本 學 者渡 邊 直 登 的 調 查 結 果 ， 有 些 許

的 差 異 ， 特 別 是 在 高 強 度 (題 項 分 數 超 過 七 十 分 )的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方 面 。 日 本 人 對 於 離 職 的 通 知 、 單 身 至 外 地 任 職 、 被 派

遣 到 與 自 己 希 望 相 反 的 單 位 、 變 換 工 作 的 地 方 以 及 派 任 至 外

地 (可 攜 眷 )這 五 項 的 壓 力 強 度 ， 呈 現 最 大 的 狀 況 。 分 析 各 細

項 的 狀 況 ， 發 現 有 三 個 題 項 ， 與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有 關 ， 其 乃 表

示 ， 日 本 人 對 於 離 開 熟 悉 的 環 境 ， 而 到 外 地 去 從 事 工 作 ， 會

感 受 到 特 別 高 的 壓 力 。 而 針 對 國 內 的 運 動 產 業 員 工 進 行 調

查 ， 卻 是 關 於 自 身 的 職 務 、 任 務 有 變 化 時 ， 才 會 產 生 較 大 的

壓 力 強 度 。  

 

第 二 節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人 格 特 質 之 調 查 結 果  

本 節 將 針 對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人 格 特 質 之 間 做 描 述 性

的 統 計，在 人 口 變 項 中 分 別 以 性 別、年 齡、職 業、工 作 場 所 、

居 住 地 區 、 最 高 學 歷 及 所 得 收 入 來 加 以 描 述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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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0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人 格 特 質 交 叉 表  

背 景 變 項  A 型 A B 型  B 型  總 和  

性 別       

 男  6 5  1 0 7  3 8  2 1 0  

 女  2 6  9 2  5 2  1 7 0  

年 齡       

 2 0 歲 以 下  3  4  5  1 2  

 2 1 歲  ~  3 0 歲  6 0  1 3 3  5 3  2 4 6  

 3 1 歲  ~  4 0 歲  2 3  4 2  2 7  9 2  

 4 1 歲  ~  5 0 歲  3  1 8  5  2 6  

 5 1 歲  以 上  2  2  0  4  

職 業       

 運 動 場 所 或 健 身 中 心

人 員  

1 3  4 7  1 0  7 0  

 政 府 單 位 體 育 人 員  4  1 2  1 1  2 4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人 員  9  2 0  1 3  4 2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 銷 售

人 員  

2 3  2 1  1 7  6 1  

 體 育 教 師  1 1  2 6  1 3  5 0  

 運 動 教 練  1 6  2 5  1 3  5 4  

 其 他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8  2 2  4  3 4  

 非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7  2 6  9  4 2  

工 作 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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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立 學 校  1 9  3 6  1 3  6 8  

 私 立 學 校  3  1 0  3  1 6  

 私 人 企 業  6 1  1 2 6  6 2  2 4 9  

 公 家 機 關  5  1 1  1 0  2 6  

 其 他  3  1 6  2  2 1  

居 住 區 域       

 北 部  2 4  5 0  2 2  9 6  

 中 部  5 5  1 2 5  5 5  2 3 5  

 南 部  1 0  2 3  1 2  4 5  

 東 部  2  1  1  4  

最 高 學 歷       

 高 中 （ 職 ） 以 下  1 0  1 6  1 3  3 9  

 專 科  1 6  3 5  2 3  7 4  

 大 學  5 9  1 2 3  4 5  2 2 7  

 碩 士 以 上  6  2 5  9  4 0  

平 均 收 入       

 二 萬 以 下  8  3 9  1 4  6 1  

 二 萬 到 三 萬 九  5 5  1 1 1  5 0  2 1 6  

 四 萬 到 五 萬 九  2 1  3 6  2 5  8 2  

 六 萬 到 七 萬 九  3  8  1  1 2  

 八 萬 以 上  4  5  0  9  

  針 對 七 個 人 口 統 計變 項 與 人 格 特 質 進 行 卡 方 檢 定 後 發

現 ， 僅 有 性 別 (卡 方 值 1 5 . 9 8 9 )以 及 職 業 (卡 方 值 2 7 . 2 9 0 )兩 個

變 項 呈 現 顯 著 差 異 。 其 表 示 不 同 的 性 別 ， 其 人 格 特 質 有 不 同

的 狀 況 ； 不 同 的 運 動 產 業 ， 其 人 格 特 質 的 狀 況 也 不 盡 相 同 。  

  因 此 ， 由 上 述 結 果 可 以 推論 出 ， 由 於 男 女 之 間 的 社 會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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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觀 、 情 緒 感 受 度 等 顯 示 不 同 的 狀 態 ， 男 性 屬 於 A 型 人 格 者

多 於 B 型，女 性 卻 呈 現 B 型 人 格 特 質 較 多 的 狀 態。而 在 職 業

別 方 面，較 偏 向 於 A 型 人 格 特 質 者 為 運 動 場 所 或 健 身 中 心 人

員 、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及 銷 售 人 員 、 運 動 教 練 以 及 其 他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 而 較 偏 向 B 型 人 格 特 質 者 為 政 府 單 位 體 育 人 員 、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人 員 、 體 育 教 師 以 及 非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 A

型 人 格 的 較 具 競 爭 性 、 時 間 緊 迫 性 以 及 懷 有 敵 意 ， 因 此 適 合

於 高 挑 戰 的 工 作 環 境 裡 ； 而 對 於 謹 慎 小 心 、 步 調 緩 調 且 面 面

顧 到 的 工 作 性 質 而 言 ， B 型 的 人 反 較 表 現 的 較 佳 （ 盧 瑞 陽 ，

1 9 9 3） 。  

 

第 三 節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與 各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本 節 將 分 析 研 究 各 運 動 產 業 受 訪 者 對 所 有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之 總 分 狀 況 ， 與 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以 及 人 格 特 質 變 項 來 加 以

進 行 分 析 。  

  在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總 得 分 數 值 ， 經 由t 檢 定 以 及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不 同 的 性 別、年 齡、工 作 場 所、居 住 區 域 、

學 歷 以 及 收 入 所 得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而 不 同 的 運 動 產 業 ， 以 及

人 格 特 質 這 兩 個 變 項 ， 則 呈 現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則 符 合 研 究 之

假 設 。 以 下 將 針 對 此 兩 變 項 進 行 討 論 。  

表 4 - 1 1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與 各 變 項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性 別    

組 間  3 4 2 . 3 5 8 1  3 4 2 . 3 5 8   1 . 2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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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內  1 0 2 8 1 4 . 6 1 9 3 7 8  2 7 1 . 9 9 6  

全 體  1 0 3 1 5 6 . 9 7 6 3 7 9   

年 齡    

組 間  2 5 6 2 . 9 4 0 4  6 4 0 . 7 3 5   2 . 3 8 9  

組 內  1 0 0 5 9 4 . 0 3 7 3 7 5  2 6 8 . 2 5 1  

全 體  1 0 3 1 5 6 3 7 9   

職 業    

組 間  7 8 8 6 . 3 7 8 7  1 1 2 6 . 6 2 5   4 . 3 9 9 *  

組 內  9 5 2 7 0 . 5 9 9 3 7 2  2 5 6 . 1 0 4  

全 體  1 0 3 1 1 5 6 . 9 7 6 3 7 9   

工 作 場 所    

組 間  5 9 9 . 8 0 7 4  1 4 9 . 9 5 2   . 5 4 8  

組 內  1 0 2 5 5 7 . 1 6 9 3 7 5  1 7 3 . 4 8 6  

全 體  1 0 3 1 5 6 . 9 7 6 3 7 9   

居 住 區 域    

組 間  7 7 8 . 3 8 5 3  2 5 9 . 4 6 2   . 9 5 3  

組 內  1 0 2 3 7 8 . 5 9 1 3 7 6  2 7 2 . 2 8 3  

全 體  1 0 3 1 5 6 . 9 7 6 3 7 9   

學 歷    

組 間  1 9 4 9 . 6 7 7 3  6 4 9 . 8 9 2   2 . 4 1 4  

組 內  1 0 1 2 0 7 . 2 9 9 3 7 6  2 6 9 . 1 6 8  

全 體  1 0 3 1 5 6 . 9 7 6 3 7 9   

所 得 收 入    

組 間  2 5 2 5 . 3 0 9 4  6 3 1 . 3 2 7  2 . 3 5 3  

組 內  1 0 0 6 3 1 . 6 6 7 3 7 5  2 6 8 . 3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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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體  1 0 3 1 5 6 . 9 7 6 3 7 9   

人 格 特 質    

組 間  5 5 8 6 . 7 6 8 2  2 7 9 3 . 3 8 4  1 0 . 7 9 3 *  

組 內  9 7 5 7 0 . 2 0 9 3 7 7  2 5 8 . 8 0 7  

全 體  1 0 3 1 5 6 . 9 7 6 3 7 9   

* p  <  . 0 5  

一 、 不 同 運 動 產 業 對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之 調 查 分 析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下 表 4 - 1 2 )中 可 知 ， 不 同 運 動 產

業 的 從 業 人 員 ， 對 於 整 體 的 工 作 壓 力 自 覺 狀 況 ，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存 在 。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出 現 四 個 層 級 ， 其 中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人 員 以 及 體 育 教 師 ， 呈 現 了 最 小 的 壓 力 感 受 ， 次 之 為 其

他 運 動 產 業 人 員 、 運 動 教 練 、 運 動 場 所 或 健 身 中 心 人 員 以 及

政 府 單 位 體 育 人 員 ， 第 三 個 層 級 則 為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 銷 售 人

員 ， 而 非 運 動 產 業 人 員 存 在 著 最 強 的 壓 力 感 受 。  

表 4 - 1 2  

不 同 運 動 產 業 對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組 間  
7 8 8 6 . 3 7 8  7  1 1 2 6 . 6 2 5  4 . 3 9 9 *

( 3 = 5 ) < ( 7 = 6 = 1 = 2 )

< 4 < 8  

組 內  9 5 2 7 0 . 5 9 9  3 7 2  2 5 6 . 1 0 4    

全 體  1 0 3 1 1 5 6 . 9 7 6  3 7 9     

* p  <  . 0 5  

備 註 ： 1 .運 動 場 所 或 健 身 中 心 人 員  

2 .政 府 單 位 體 育 人 員  

3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人 員  



57 

4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 銷 售 人 員  

5 .體 育 教 師  

6 .運 動 教 練  

7 .其 他 運 動 產 業 人 員  

8 .非 運 動 產 業 人 員  

因 此 ， 由 上 述 結 果 可 以 推 論 出 ， 偏 向 於 較 具 動 態 方 面 的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 如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人 員 以 及 體 育 教 師 ， 對

於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 感 受 到 壓 力 的 狀 態 較 不 明 顯 。 而 屬 於 一 般

企 業 以 及 較 靜 態 方 面 的 運 動 產 業 ， 如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及 銷 售 人

員 ， 則 對 於 壓 力 事 件 感 受 較 為 強 烈 。  

表 4 - 1 3  

不 同 運 動 產 業 對 整 體 壓 力 之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職 業  平 均 數  每 題 平 均 數  壓 力 百 分 比

運 動 場 所 或 健 身 中 心 人 員  8 3 . 4 3 2 . 9 8 5 9 . 5 9 

政 府 單 位 體 育 人 員  8 6 . 2 6 3 . 0 8 6 1 . 6 1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人 員  7 3 . 6 4 2 . 6 3 5 2 . 6 0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 銷 售 人 員  8 7 . 8 7 3 . 1 4 6 2 . 7 6 

體 育 教 師  7 9 . 9 4 2 . 8 6 5 7 . 1 0 

運 動 教 練  8 2 . 1 5 2 . 9 3 5 8 . 6 8 

其 他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8 1 . 9 7 2 . 9 3 5 8 . 5 5 

非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8 9 . 7 9 3 . 2 1 6 4 . 1 4 

二 、 不 同 人 格 特 質 對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之 調 查 分 析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下 表 4 - 1 3 )中 可 知 ， 不 同 人 格 特

質 的 員 工 ， 對 於 整 體 的 工 作 壓 力 自 覺 狀 況 ，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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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A 型 人 格 與 A B 型 人 格 ， 對 於 各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存 在 較 大 的 壓 力 感 受 ， 而 B 型 人 格 的 員 工 ， 則 呈

現 較 小 的 壓 力 反 應 。  

表 4 - 1 4  
不 同 人 格 特 質 對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組 間  5 5 8 6 . 7 6 8  2  2 7 9 3 . 3 8 4 1 0 . 7 9 3 *  B < ( A = A B )  

組 內  9 7 5 7 0 . 2 0 9  3 7 7  2 5 8 . 8 0 7   

全 體  1 0 3 1 5 6 . 9 7 6  3 7 9     

* P  <  . 0 5  

於 不 同 人 格 特 質 的 變 項 分 析 可 得 知 ， 其 對 於 總 壓 力 的 自

覺 狀 況 ， 產 生 顯 著 的 差 異 ， 且 偏 向 A 型 人 格 特 質 者 ， 其 壓 力

感 受 度 較 大 。 此 結 果 與 王 文 正 （ 1990） 、 曾 國 斌 （ 2001） 和

李 靜 怡 （ 2002） 等 人 之 研 究 結果 相 符 。 因 此 ， 可 以 推 論 出 A

型 人 格 特 質 者 ， 其 行 為 特 徵 為 講 話 語 調 快 、 個 性 急 、 較 無 耐

心 並 且 會 為 自 己 設 定 期 限 ， 強 迫 自 己 在 期 限 內 完 成 ， 因 此 A

型 人 格 特 質 常 會 感 受 到 時 間 的 壓 迫 感 ， 因 此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也

較 為 B 型 以 及 AB 型 的 人 格 特 質 較 為 高 。  

表 4 - 1 5  

不 同 人 格 特 質 對 整 體 壓 力 之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人 格 特 質  平 均 數  每 題 平 均 數  壓 力 百 分 比  

A  8 7 . 4 4  3 . 1 2  6 2 . 4 6 

A B  8 4 . 1 7  3 . 0 1  6 0 . 1 2 

B  7 6 . 7 3  2 . 7 4  5 4 .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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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與 各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表 4 - 1 6 呈 現 經 過 因 素 分 析 之 後，受 試 者 面 對 各 項 工 作 事

件 時 ， 其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大 小 狀 況 。 由 其 平 均 數 可 以 窺 之 ， 當

員 工 面 臨 到 降 級 或 離 職 的 工 作 事 件 時 ， 呈 現 最 龐 大 的 壓 力 ，

再 者 為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 而 在 面 臨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時 ， 所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強 度 則 為 最 低 。  

表 4 - 1 6  

受 試 者 在 各 工 作 壓 力 源 因 素 群 組 之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壓 力 來 源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壓 力 百 分 比  

降 級 或 離 職  3 . 5 8 9 5  1 . 0 3   7 1 . 7 9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3 . 5 2 1 1  0 . 9 2   7 0 . 4 2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3 . 3 5 2 6  0 . 7 7   6 7 . 0 5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2 . 7 6 2 5  0 . 9 2   5 5 . 2 5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2 . 1 7 7 6  0 . 8 4   4 3 . 5 5   

接 下 來 ， 本 節 再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方 式 ， 來 檢 驗 經 過 因 素

分 析 後 ， 呈 現 群 組 關 係 的 壓 力 源 與 各 個 變 項 之 間 ，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存 在 。 其 中 包 含 了 人 口 變 項 的 性 別 、 年 齡 、 職

業 、 工 作 場 所 、 居 住 地 區 和 月 收 入 等 七 個 變 項 ， 再 加 上 人 格

特 質 變 項 。  

  在 各 項 壓 力 源 的 自 覺 狀況，經 由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的 分 析 (如

下 表 4 - 1 7 )發 現 ， 不 同 的 工 作 場 所 以 及 居 住 區 域 與 各 項 壓 力

源 狀 況 ，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而 不 同 的 性 別 、 年 齡 、 運 動 產 業 、

學 歷 以 及 所 得 收 入 ， 以 及 人 格 特 質 ， 則 呈 現 有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接 下 來 將 針 對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變 項 ， 進 行 討 論 。  

 



60 

 表 4 - 1 7  

不 同 變 項 對 壓 力 源 之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項  W i l k ’ s  λ  值

性 別  . 9 5 9 *  

年 齡  . 8 9 4 *  

職 業  . 8 4 6 *  

工 作 地 區  . 9 5 6  

居 住 區 域  . 9 5 8  

學 歷  . 9 2 9 *  

所 得 收 入  . 8 9 9 *  

人 格 特 質  . 9 2 5 *  

* P  <  . 0 5  

一 、 不 同 性 別 對 工 作 壓 力 源 之 調 查 分 析  

  利 用t 檢 定 的 方 式 ， 進 行 不 同 性 別 與 工 作 壓 力 源 之 間 的

關 係。由 表 4 - 1 7 可 以 發 現，男 女 受 試 者 在 壓 力 源 中 的 差 異 有

達 顯 著 水 準 。 再 進 一 步 了 解 不 同 性 別 受 試 者 在 在 壓 力 源 上 的

主 要 差 異，由 表 4 - 1 6 可 以 發 現 在 五 個 壓 力 源 當 中，僅 有 在「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 的 壓 力 事 件 方 面 ， 呈 現 p 值 小 於 . 0 5 的 狀 況 。

表 示 其 性 別 不 同 ， 在 面 對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時 ， 有 不 同 的 壓 力 反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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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8  
不 同 性 別 對 壓 力 源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壓 力 源 名 稱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值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 2 4 6 1  . 2 4 6 . 3 5 1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 4 9 3 1  . 4 9 3 . 8 2 9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0 . 0 0 4 1  0 . 0 0 4        . 0 0 5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8 . 3 9 7 1  8 . 3 9 7 1 0 . 1 9 6 *  女 >男  

降 級 或 離 職  . 3 4 7 1  . 3 4 7      . 3 2 9   

* P  <  . 0 5  

根 據 比 較 發 現 ， 男 性 面 對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時 的 平 均 數 為

3 . 3 8 7 3， 女 性 則 為 3 . 6 8 6 3。 因 此 ， 當 面 臨 此 工 作 事 件 之 時 ，

女 性 所 自 覺 到 的 壓 力 強 度 ， 明 顯 高 過 於 男 性 。  

表 4 - 1 9  
不 同 性 別 對 壓 力 源 之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性 別  統 計 數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降 級 或 離

職  

平 均 數  2 . 1 5 4  3 . 3 2 0 2 2 . 7 5 9 5 3 . 3 8 7 3  3 . 6 1 6 7

男 性  標 準 差  0 . 8 2 9 6  0 . 7 4 3 5 0 . 8 6 9 4 0 . 8 8 8 4  1 . 0 5 7 9

平 均 數  2 . 2 0 5 9  3 . 3 9 2 6 2 . 7 6 6 2 3 . 6 8 6 3  3 . 5 5 5 9

女 性  標 準 差  0 . 8 4 5 4  0 . 8 0 3 5 0 . 9 8 9 6 0 . 9 3 0 7  0 . 9 8 7 3

因 此 ， 由 上 述 結 果 可 以 推 論 出 ， 當 女 性 員 工 在 接 受 公 司

所 指 派 的 重 大 任 務 時 ， 會 出 較 大 的 壓 力 。 此 乃 由 於 男 女 之 間

的 社 會 價 值 觀、想 法 認 知、情 緒 感 受 度 等 等 不 同 的 差 異 程 度，

因 而 造 成 壓 力 強 度 不 等 的 狀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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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不 同 年 齡 對 壓 力 源 之 調 查 分 析  

依 表 4 - 1 7 各 變 項 與 壓 力 源 之 間 的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可 以 發 現 ， 不 同 年 齡 的 員 工 在 壓 力 源 中 的 差 異 性 達 顯

著 水 準 。 再 進 一 步 了 解 不 同 年 齡 受 試 者 在 壓 力 源 上 的 主 要 差

異，由 表 4 - 2 0 可 以 發 現 在 五 個 壓 力 源 當 中，對 於「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 以 及 「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 時 的 壓 力 事

件 方 面 ， 呈 現 顯 著 差 異 。 表 示 其 年 齡 不 同 ， 上 面 三 項 壓 力 事

件 時 ， 會 有 不 同 的 壓 力 反 應 。  

表 4 - 2 0  

不 同 年 齡 對 壓 力 源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壓 力 源 名 稱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7 . 0 6 4 4  1 . 7 6 6 2 . 5 6 9 * ( 5 = 2 = 3 ) < ( 1 = 4 )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1 0 . 7 0 2 4  2 . 6 7 5 4 . 6 7 9 * ( 3 = 2 = 1 ) < ( 4 = 5 )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1 . 9 4 5 4  . 4 8 6  . 5 6 7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9 . 9 8 3 4  2 . 4 9 6 3 . 0 2 2 * ( 3 = 4 = 2 = 5 ) < 1  

降 級 或 離 職  1 . 5 6 5 4  . 3 9 1  . 3 6 9   

* P  <  . 1 0  

備 註 ： 1 . 2 0 歲 以 下 ； 2 . 2 1 歲 ~ 3 0 歲 ； 3 . 3 1 歲 ~ 4 0 歲 ； 4 . 4 1 歲 ~ 5 0 歲 ；

5 . 5 1 以 上  

根 據 事 後 比 較 發 現，當 面 臨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之 時， 2 0 歲 以

下 以 及 4 1 歲 到 5 0 歲 這 兩 個 族 群 的 員 工 ，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較 其

他 年 齡 層 的 員 工 大。當 面 臨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之 時， 4 0 歲 以 下 的

員 工 感 受 到 較 小 的 壓 力，而 超 過 4 0 歲 的 員 工，則 感 受 到 龐 大

的 工 作 壓 力。當 面 臨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時，未 滿 2 0 歲 的 員 工，感

受 到 的 壓 力 比 較 其 他 年 齡 層 要 來 得 龐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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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1  
不 同 年 齡 對 壓 力 源 之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年 齡  統 計 數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降 級 或 離

職  

2 0 以 下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5 2 1  

. 2 3 9  

3 . 4 1 7

. 2 1 8

3 . 0 4 2

. 2 6 7

3 . 9 1 7  

. 2 6 2  

3 . 4 1 7

. 2 9 7

2 1 ~ 3 0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1 7 1  

. 0 5 3  

3 . 4 1 5

. 0 4 8

2 . 7 8 9

. 0 5 9

3 . 6 0 6  

. 0 5 8  

3 . 6 1 6

. 0 6 6

3 1 ~ 3 0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0 5 2  

. 0 8 6  

3 . 0 7 9

. 0 7 9

3 . 2 7 5

. 0 9 7

3 . 2 7 5  

. 0 9 5  

3 . 5 2 7

. 1 0 7

4 1 ~ 3 0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5 6 7  

. 1 6 3  

3 . 6 6 3

. 1 4 8

2 . 7 2 1

. 1 8 2

3 . 3 7 2  

. 1 7 8  

3 . 5 7 7

. 2 0 2

5 1 以 上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 9 3 8  

. 4 1 5  

3 . 6 2 5

. 3 7 8

2 . 6 2 5

. 4 6 3

3 . 7 5 0  

. 4 5 4  

4 . 0 0 0

. 5 1 5

因 此，由 上 述 結 果 可 以 推 論 出，當 面 臨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時，

較 年 輕 的 族 群 以 及 中 年 族 群 ， 可 能 較 為 熟 悉 目 前 的 辦 公 環

境 ， 因 此 當 改 變 時 就 會 感 到 龐 大 的 壓 力 。 而 當 面 臨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之 時，由 於 4 0 歲 以 下，偏 向 於 青 壯 年 族 群，對 其 於 內 部

的 變 動 較 無 特 別 之 感 覺，而 超 過 4 0 歲 者，已 邁 入 中 年 階 段 ，

背 負 著 家 庭 生 計 的 重 責 大 任 ， 因 此 對 於 組 織 的 變 動 會 感 受 到

較 多 的 壓 力。當 面 臨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時，未 滿 2 0 歲 者，相 較 於

其 他 年 紀 的 從 業 人 員 ， 可 能 因 其 專 業 能 力 尚 未 足 夠 ， 故 面 臨

此 事 件 時 ，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都 較 其 他 年 齡 層 來 的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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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 同 職 業 對 壓 力 源 之 調 查 分 析  

依 表 4 - 1 7 各 變 項 與 壓 力 源 之 間 的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可 以 發 現 ， 不 同 運 動 產 業 的 員 工 在 壓 力 源 中 的 差 異 性

達 顯 著 水 準 。 再 進 一 步 了 解 不 同 運 動 產 業 受 試 者 在 壓 力 源 上

的 主 要 差 異，由 表 4 - 2 2 可 以 發 現 在 五 個 壓 力 源 當 中，對 於「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 以 及 「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時，其 工 作 壓 力 自 覺 狀 況，有 顯 著 的 差 異 存 在 。 

而 對 於 降 級 或 離 職 之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 則 運 動 產 業 員 工 普 遍 呈

現 高 度 壓 力 之 狀 況 ， 並 無 呈 現 差 異 狀 況 。  

表 4 - 2 2  

不 同 運 動 產 業 人 員 對 壓 力 源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壓 力 源 名 稱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1 0 . 6 1 7 7  1 . 5 1 7 2 . 2 1 9 * 3 < 5 < ( 6 = 2 = 1 = 7 = 8 = 4 )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1 0 . 3 9 2 7  1 . 4 8 5 2 . 5 7 2 * 3 < ( 5 = 7 ) < ( 1 = 6 = 4 = 2 = 8 )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2 1 . 2 4 9 7  3 . 0 3 6 3 . 7 3 6 * ( 3 = 5 ) < 6 < ( 7 = 1 = 8 = 2 = 4 )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1 5 . 0 8 1 7  2 . 1 5 4 2 . 6 3 1 * ( 3 = 7 ) < ( 5 = 6 = 2 = 1 = 8 = 4 )

降 級 或 離 職  3 . 9 6 5 7  . 5 6 6  . 5 3 3

* P  <  . 0 5  

備 註 ： 1 .運 動 場 所 或 健 身 中 心 人 員  

2 .政 府 單 位 體 育 人 員  

3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人 員  

4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 銷 售 人 員  

5 .體 育 教 師  

6 .運 動 教 練  

7 .其 他 運 動 產 業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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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非 運 動 產 業 人 員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在 「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 方 面 ， 呈 現 三

個 層 級 ，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的 從 業 人 員 呈 現 最 小 的 壓 力 反 應 ， 體

育 教 師 次 之 ， 其 餘 則 呈 現 較 高 之 壓 力 反 應 。 在 「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 方 面 ， 也 呈 現 了 三 個 層 級 ，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的 從 業 人 員 ，

同 樣 呈 現 最 小 的 壓 力 反 應 ， 體 育 教 師 以 及 其 他 運 動 產 業 人 員

次 之 ， 其 餘 則 呈 現 較 高 之 壓 力 反 應 。 在 「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 方

面 ， 亦 呈 現 了 三 個 層 級 ，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的 從 業 人 員 以 及 體 育

教 師 ， 呈 現 最 小 的 壓 力 反 應 ， 運 動 教 練 次 之 ， 其 餘 則 呈 現 較

高 之 壓 力 反 應 。 在 「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 方 面 ，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的

從 業 人 員 以 及 其 他 運 動 相 關 人 員 ， 呈 現 較 小 的 壓 力 反 應 ， 其

餘 則 呈 現 較 強 烈 的 壓 力 反 應 。  

表 4 - 2 3  

不 同 運 動 產 業 對 壓 力 源 之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運 動 產 業  統 計 數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降 級 或 離

職  

運 動 場 所 或

健 身 中 心 人

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2 3 6

. 0 9 9

3 . 3 5 4

. 0 9 1

2 . 7 5 7

. 1 0 8

3 . 5 5 2  

. 1 0 8  

3 . 5 4 3

. 1 2 3

政 府 單 位 體

育 人 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1 7 6

. 1 5 9

3 . 4 8 1

. 1 4 6

3 . 0 7 4

. 1 7 3

3 . 5 4 3  

. 1 7 4  

3 . 5 9 3

. 1 9 8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人 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 8 2 7

. 1 2 8

3 . 0 0 0

. 1 1 7

2 . 3 6 9

. 1 3 9

3 . 1 5 1  

. 1 4 0  

3 . 5 1 2

. 1 5 9

運 動 用 品 製 平 均 數  2 . 3 0 3 3 . 4 1 0 3 . 0 7 8 3 . 7 8 7  3 . 6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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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銷 售 人 員  標 準 差  . 1 0 6 . 0 9 7 . 1 1 5 . 1 1 6  . 1 3 2

體 育 教 師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0 4 0

. 1 1 7

3 . 2 9 0

. 1 0 7

2 . 5 5 5

. 1 2 7

3 . 4 1 3  

. 1 2 8  

3 . 4 8 0

. 1 4 6

運 動 教 練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1 1 1

. 1 1 3

3 . 3 5 6

. 1 0 3

2 . 5 9 7

. 1 2 3

3 . 5 3 1  

. 1 2 3  

3 . 7 3 1

. 1 4 0

其 他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2 5 0

. 1 4 2

3 . 2 7 9

. 1 3 0

2 . 7 2 1

. 1 5 5

3 . 2 7 5  

. 1 5 5  

3 . 7 7 9

. 1 7 7

非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4 4 0

. 1 2 8

3 . 6 6 7

. 1 1 7

3 . 0 0 0

. 1 3 9

3 . 7 5 4  

. 1 4 0  

3 . 4 7 6

. 1 5 9

因 此 ， 由 上 述 結 果 可 以 推 論 出 ， 當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之 際 ，

運 動 產 業 組 織 人 員 以 及 體 育 教 師 ， 由 於 都 在 室 外 的 環 境 進 行

工 作 ， 因 此 習 慣 較 於 環 境 的 變 換 ， 而 對 於 此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較

其 他 人 員 小 。 當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之 際 ，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人 員 、 其

他 運 動 產 業 人 員 與 體 育 教 師 ， 由 於 身 處 於 變 動 較 為 迅 速 的 產

業 類 別 ， 因 此 其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也 較 低 。 針 對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方

面 ，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人 員 與 體 育 教 師 ， 因 為 常 常 需 要 到 外 地 去

隨 隊 比 賽 ， 因 此 較 為 習 慣 外 地 工 作 的 狀 況 ， 故 其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也 較 其 他 者 為 低 。 而 對 於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方 面 ，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人 員 與 其 他 運 動 相 關 人 員 ， 可 能 需 要 經 常 舉 辦 重 要 運 動 賽

會 ， 或 是 其 他 活 動 事 件 等 ， 因 此 對 於 重 大 任 務 屢 見 不 鮮 ， 故

其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也 較 其 他 人 員 低 。  

四 、 不 同 學 歷 對 壓 力 源 之 調 查 分 析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表 4 - 2 4 )中 可 知 ， 不 同 學 歷 的 員

工 ， 對 於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以 及 降 級 與 離 職 時 ， 其 工 作 壓 力 自 覺

狀 況 ，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存 在 。 而 對 於 其 他 三 項 壓 力 源 ， 則 無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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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差 異 狀 況 。  

表 4 - 2 4  
不 同 學 歷 對 壓 力 源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壓 力 源 名 稱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1 . 8 7 3  3  . 6 1 2 . 8 7 5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4 . 9 7 5  3  1 . 6 5 8 2 . 8 3 2 *  ( 1 = 2 ) < ( 4 = 3 )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5 . 1 6 2  3  1 . 7 2 1 2 . 0 3 2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4 . 5 2 4  3  1 . 5 0 8 1 . 7 9 9   

降 級 或 離 職  1 3 . 9 2 3  3  4 . 6 4 1 4 . 5 3 2 *  1 < ( 2 = 4 = 3 )  

* P  <  . 0 5  

備 註 ： 1 .高 中 職 以 下 ； 2 .專 科 ； 3 .大 學 ； 4 .碩 士 以 上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在 「 工 作 組 織 」 改 變 方 面 ， 高 中 職

以 及 專 科 學 歷 的 從 業 人 員 ， 呈 現 較 小 的 壓 力 反 應 ， 其 餘 則 呈

現 較 大 的 壓 力 反 應 。 在 「 降 級 或 離 職 」 方 面 ， 除 了 高 中 職 以

下 的 學 歷 呈 現 較 小 的 壓 力 反 應 外 ， 其 餘 的 學 歷 則 呈 現 較 高 的

壓 力 反 應 。  

表 4 - 2 5  
不 同 學 歷 對 壓 力 源 之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學 歷  統 計 數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降 級 或 離

職  

高 中 職 以

下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1 1 5

. 1 3 4

3 . 0 8 3

. 1 2 3

2 . 5 9 0

. 1 4 7

3 . 3 7 6  

. 1 4 7  

3 . 0 3 8

. 1 6 2

專 科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3 0 4

. 0 9 7

3 . 2 4 7

. 0 8 9

2 . 8 5 1

. 1 0 7

3 . 4 3 2  

. 1 0 6  

3 . 5 8 1

. 1 1 8

大 學  平 均 數  2 . 1 6 6 3 . 4 2 7 2 . 8 1 1 3 . 6 0 8  3 . 6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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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差  . 0 5 6 . 0 5 1 . 0 6 1 . 0 6 1  . 0 6 7

碩 士 以 上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0 6 9

. . 1 3 2

3 . 3 8 7

. 1 2 1

2 . 4 9 4

. 1 4 5

3 . 3 3 3  

. 1 4 5  

3 . 6 0 0

. 1 6 0

由 上 述 結 果 可 以 推 論 出 ， 當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之 際 ， 專 科 以

下 的 學 歷 感 受 到 較 低 的 壓 力 反 應 ， 而 大 學 以 上 則 反 應 出 較 高

的 壓 力 反 應 ， 其 正 恰 巧 與 學 歷 的 高 低 呈 正 向 的 反 應 。 當 低 學

歷 者 ， 從 事 的 應 該 較 向 於 技 術 性 或 服 務 性 的 工 作 ， 可 能 與 組

織 變 動 方 面 較 無 牽 連 關 係 ， 因 此 壓 力 比 較 不 大 ； 反 之 ， 學 歷

較 高 之 員 工 ， 可 能 負 擔 較 核 心 重 要 的 工 作 職 務 ， 因 此 對 於 組

織 內 部 的 變 動 ， 感 受 到 較 大 的 壓 力 。 而 在 降 級 或 離 職 方 面 ，

高 中 職 以 下 的 學 歷 亦 呈 現 較 小 的 壓 力 反 應 ， 應 當 與 其 對 於 組

織 內 部 的 向 心 力 較 為 薄 弱 之 關 係 。  

五 、 不 同 收 入 所 得 對 工 作 壓 力 源 之 調 查 分 析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表 4 - 2 6 )中 可 知 ， 不 同 收 入 所 得

的 員 工 ， 對 於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時 其 工 作 壓 力 自 覺 狀 況 ，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存 在 。 而 對 於 其 他 四 項 壓 力 源 ， 則 無 呈 現 差 異 狀 況 。  

表 4 - 2 6  

不 同 所 得 收 入 對 壓 力 源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壓 力 源 名 稱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6 . 3 9 3 4  1 . 5 9 8   2 . 3 1 8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8 . 0 6 2 4  2 . 0 1 5  3 . 4 8 2 *  ( 2 = 3 = 1 ) < 4 < 5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2 . 4 4 2 4  . 6 1 0    . 7 1 3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4 . 3 1 5 4  1 . 0 7 9  1 . 2 8 3   

降 級 或 離 職  2 . 1 5 1 4  . 5 3 8    . 5 0 8

* P  <  . 0 5  

備 註 ： 1 .二 萬 以 下 ； 2 .二 萬 到 三 萬 九 ； 3 .四 萬 到 五 萬 九 ； 4 .六 萬 到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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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九 ； 5 .八 萬 以 上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在 「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 方 面 ， 所 得 收

入 在 六 萬 以 下 的 從 業 人 員 ， 呈 現 較 小 的 壓 力 反 應 ， 所 得 收 入

超 過 六 萬 者 ， 則 呈 現 較 大 的 壓 力 反 應 。  

表 4 - 2 7  

不 同 所 得 收 入 對 壓 力 源 之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收 入 所 得  統 計 數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降 級 或 離

職  

二 萬 以 下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3 2 8

. 1 0 6

3 . 4 8 0

. 0 9 7

2 . 8 3 2

. 1 1 8

3 . 7 1 6  

. 1 1 7  

3 . 6 0 7

. 1 3 2

二 萬 到 三

萬 九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0 7 4

. 0 5 6

3 . 2 6 6

. 0 5 2

2 . 7 4 0

. 0 6 3

3 . 5 1 4  

. 0 6 2  

3 . 5 4 9

. 0 7 0

四 萬 到 五

萬 九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2 5 6

. 0 9 2

3 . 3 5 7

. 0 8 4

2 . 7 5 0

. 1 0 2

3 . 4 4 7  

. 1 0 1  

3 . 6 2 2

. 1 1 4

六 萬 到 七

萬 九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5 2 1

. 2 4 0

3 . 7 9 2

. 2 2 0

3 . 1 0 4

. 2 6 7

3 . 4 7 2  

. 2 6 5  

3 . 7 0 8

. 2 9 7

八 萬 以 上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4 7 2

. 2 7 7

3 . 9 4 4

. 2 5 4

2 . 5 0 0

. 3 0 8

3 . 1 1 1  

. 3 0 6  

4 . 0 0 0

. 3 4 3

由 上 述 結 果 可 以 推 論 出 ， 當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之 際 ， 所 得 收

入 在 較 低 的 從 業 人 員 ， 呈 現 較 小 的 壓 力 反 應 ， 所 得 收 入 越 高

者 ， 則 呈 現 較 大 的 壓 力 反 應 ， 壓 力 與 所 得 恰 巧 呈 現 正 向 的 反

應 。 此 乃 由 於 收 入 越 高 者 ， 其 所 擔 任 的 職 任 亦 同 樣 的 較 為 高

階 ， 因 此 對 於 組 織 內 部 的 人 事 調 度 改 變 ， 都 存 在 著 較 大 的 壓

力 感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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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不 同 人 格 特 質 對 壓 力 源 之 調 查 分 析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表 4 - 2 8 )中 可 知 ， 不 同 人 格 特 質

的 員 工 ， 對 於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以 及 降 級 及 離 職

這 三 個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時 ， 其 壓 力 自 覺 狀 況 ，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存

在 。 而 對 於 其 他 二 項 壓 力 源 ， 則 無 呈 現 差 異 狀 況 。  

表 4 - 2 8  
不 同 人 格 特 質 對 壓 力 源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壓 力 源 名 稱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事 後 比 較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1 . 6 0 6 2 . 8 0 3   1 . 1 5 0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1 0 . 3 3 6 2 5 . 1 6 8 9 . 0 7 1 * B < ( A = A B )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5 . 2 4 7 2 2 . 2 6 4 3 . 1 0 8 * B < ( A = A B )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2 . 9 1 2 2 1 . 4 5 6   1 . 7 3 3  

降 級 或 離 職  2 1 . 1 9 1 2 1 0 . 5 9 5 1 0 . 5 7 4 * B < ( A = A B )  

* P  <  . 0 5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在 「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 以 及 「 降 級 及 離 職 」 這 三 個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時 ， B 型 人 格

特 質 的 員 工 ， 其 壓 力 自 覺 狀 況 均 較 低 於 A 型 人 格 以 及 A B 型

人 格 。  

表 4 - 2 9  

不 同 人 格 特 質 對 壓 力 源 之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人 格 特 質  統 計 數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降 級 或 離

職  

A 型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2 2 0

. 0 8 8

3 . 5 3 6

. 0 7 9

2 . 8 4 9

. 0 9 6

3 . 6 2 6  

. 0 9 6  

3 . 8 6 8

. 1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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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型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2 1 1

. 0 5 9

3 . 3 9 4

. 0 5 4

2 . 8 1 8

. 0 6 5

3 . 5 3 8  

. 0 6 5  

3 . 6 3 8

. 0 7 1

B 型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0 6 1

. 0 8 8

3 . 0 7 5

. 0 8 0

2 . 5 5 3

. 0 9 7

3 . 3 7 8  

. 0 9 7  

3 . 2 0 0

. 1 0 6

由 上 述 結 果 可 以 推 論 出 ， 當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以 及 降 級 和 離 職 發 生 時，由 於 偏 向 B 型 人 格 者 較 不 具 備 競

爭 意 識 、 無 責 任 壓 力 ， 且 做 事 較 為 緩 慢 且 較 不 在 乎 的 態 度 ，

使 得 其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明 顯 的 比 偏 向 於 A 型 人 格 者 為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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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究 不 同 運 動 產 業 ， 其 從 業 人 員 之 人 格 特 質

與 工 作 事 件 壓 力 之 間 的 影 響 結 果 。  

本 章 旨 在 根 據 資 料 分 析 的 結 果 ， 從 而 歸 納 出 結 論 ， 再 以

提 出 建 議 。 全 章 共 分 為 二 節 ， 第 一 節 為 結 論 ， 第 二 節 則 提 出

建 議 。  

 

第 一 節  結 論  

  根 據 實 際 調 查 所 得 資 料 ， 計 得 有 效 問 卷3 8 0 份 。 分 別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 t 檢 定 、 卡 方 檢 定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以 及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等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進 行 研 究 。 本 節 分 為 有 效 樣

本 結 構 、 人 格 特 質 調 查 結 果 、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與 各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以 及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與 各 變 項 分 析 結 果 等 四 部 分 進 行

結 論 說 明 。  

一 、 有 效 樣 本 結 構  

  本 研 究 調 查 樣 本 中發 現 ， 性 別 分 佈 中 ， 以 男 性 2 1 0 人 居

多，佔 5 5 . 3 %；在 年 齡 方 面，以 2 1 ~ 3 0 歲 2 4 6 人 居 多，佔 6 4 . 7 %；

在 職 業 方 面 ， 以 運 動 健 身 場 所 人 員 7 0  人 居 多 ， 佔 1 8 . 4 %；

在 工 作 場 所 方 面 ， 以 私 人 企 業 2 4 9 人 居 多 ， 佔 6 5 . 5 %； 在 居

住 地 域 方 面 ， 以 中 部 2 3 5 人 居 多 ， 佔 6 1 . 8 %； 在 學 歷 方 面 ，

以 大 學 居 多 ， 佔 5 9 . 7 %； 在 所 得 收 入 方 面 ， 以 二 萬 到 三 萬 九

2 1 6 人 居 多 ， 佔 5 6 . 8 %。  

二 、 人 格 特 質 之 調 查 結 果  

  本 研 究 調 查 中 發 現 ， 不 同的 性 別 ， 其 人 格 特 質 有 不 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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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況 ； 不 同 的 運 動 產 業 ， 其 人 格 特 質 的 狀 況 也 不 盡 相 同 。 其

中 男 性 較 偏 向 於 A 型 人 格 特 質，而 女 性 則 較 偏 向 於 B 型 人 格

特 質 。 而 目 前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裡 ， 偏 向 於 A 型 人 格 特 質 較

多 者 為 ：  

（ 一 ） 運 動 場 所 或 健 身 中 心 人 員  

（ 二 ）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及 銷 售 人 員  

（ 二 ）  運 動 教 練  

（ 三 ）  其 他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偏 向 B 型 人 格 特 質 較 多 者 為 ：  

（ 一 ）  政 府 單 位 體 育 人 員  

（ 二 ）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人 員  

（ 三 ）  體 育 教 師  

（ 四 ）  非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  

 

三 、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與 各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本 研 究 調 查 中 發 現 ， 當 面臨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時 ， 整 體 壓 力

自 覺 狀 況 方 面 ， 不 同 的 運 動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與 不 同 人 格 特 質

者 ， 其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狀 況 確 有 不 同 。  

不 同 運 動 產 業 的 從 業 人 員 裡 面 ， 出 現 了 四 個 層 級 的 壓 力

感 受 ， 以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人 員 之 感 受 狀 況 為 最 低 ， 次 之 為 其 他

運 動 產 業 人 員 、 運 動 教 練 、 運 動 場 所 或 健 身 中 心 人 員 以 及 政

府 單 位 體 育 人 員 ， 第 三 個 層 級 則 為 運 動 用 品 製 造 及 銷 售 人

員 ， 而 非 運 動 產 業 人 員 存 在 著 最 大 的 壓 力 感 受 。  

而 在 人 格 特 質 方 面 ， 不 同 傾 向 的 A 型 人 格 以 及 B 型 人

格 ， 亦 會 感 受 到 不 同 的 工 作 壓 力 狀 況 。 B 型 人 格 特 質 者 ，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強 度，明 顯 小 於 A 型 人 格 以 及 A B 型 人 格 特 質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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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與 各 變 項 分 析 結 果  

本 研 究 調 查 中 發 現 ， 當 員 工 面 臨 不 同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時 ，

性 別 、 職 業 、 學 歷 、 所 得 收 入 以 及 人 格 特 質 這 幾 個 變 項 ， 都

會 呈 現 明 顯 差 異 狀 況 ， 針 對 各 變 項 分 述 如 下 ：  

（ 一 ） 性 別 方 面  

不 同 的 性 別 對 於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時 ， 會 感 受 到 不 同 的 壓 力

狀 況 。  

（ 二 ） 年 齡 方 面  

不 同 的 年 齡 對 於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以 及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時 ， 會 感 受 到 不 同 的 壓 力 狀 況 。  

（ 三 ） 運 動 產 業 方 面  

不 同 的 運 動 產 業 對 於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以 及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時，會 感 受 到 不 同 的 壓 力 狀 況。 

（ 四 ） 學 歷 方 面  

不 同 的 學 歷 對 於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以 及 降 級 或 離 職 時 ， 會 感

受 到 不 同 的 壓 力 狀 況 。  

（ 五 ） 所 得 收 入 方 面  

不 同 的 所 得 收 入 對 於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時 ， 會 感 受 到 不 同 的

壓 力 狀 況 。  

（ 六 ） 人 格 特 質 方 面  

不 同 的 人 格 特 質 對 於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以 及

降 級 或 離 職 時 ， 會 感 受 到 不 同 的 壓 力 狀 況 。  

    而 利 用 五 個 壓 力 源 的 變 項 角 度 進 行 探 討 ， 其 結 果 呈 現 如

下 ：  

（ 一 ） 辦 公 環 境 改 變 方 面  

不 同 的 年 齡 以 及 不 同 類 別 的 運 動 產 業 員 工 ， 會 感 受 到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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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的 壓 力 狀 況  

（ 二 ） 工 作 組 織 改 變 方 面  

不 同 的 年 齡、運 動 產 業、學 歷、所 得 收 入、人 格 特 質 等 ，

皆 會 影 響 其 壓 力 感 受 狀 況 。  

（ 三 ） 派 駐 外 地 工 作 方 面  

不 同 運 動 產 業 員 工 以 及 不 同 人 格 特 質 者 ， 會 感 受 到 不 同

的 壓 力 強 度 。  

（ 四 ） 在 接 受 重 大 任 務 方 面  

不 同 性 別 、 年 齡 、 運 動 產 業 以 及 學 歷 方 面 ， 皆 會 影 響 其

壓 力 感 受 狀 況 。  

（ 五 ） 在 降 級 或 離 職 方 面  

不 同 學 歷 以 及 不 同 人 格 特 質 者 ， 其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強 度 也

就 不 同 。  

 

第 二 節  建 議  

  根 據 本 研 究 所 得 之 結 果 ，分 別 提 出 對 企 業 管 理 者 、 員 工

本 身 以 及 後 續 研 究 者 提 出 建 議 。  

一 、 企 業 管 理 者  

  根 據 本 研 究 顯 示 ， 不 同 性質 的 運 動 產 業 人 員 ， 其 所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狀 況 差 異 頗 大 ， 而 各 壓 力 源 都 和 員 工 本 身 的 人 格 特

質 有 密 切 的 關 連 性 。 因 此 在 以 人 為 服 務 標 的 的 運 動 產 業 裡 ，

管 理 者 更 應 注 意 到 壓 力 管 理 的 重 要 性 。  

組 織 內 部 的 員 工 ， 是 企 業 生 存 與 發 展 的 重 要 關 鍵 因 素 ，

而 種 種 的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高 度 的 工 作 壓 力 將 是 造 成 企 業 界 損

失 人 力 資 源 的 重 大 警 訊 。 管 理 者 應 避 免 員 工 處 於 長 期 的 高 度

工 作 壓 力 狀 況 下 ， 應 保 持 暢 通 與 員 工 溝 通 的 管 道 ， 輔 導 員 工



76 

工 作 上 面 的 必 要 協 助 ， 並 且 提 供 員 工 例 行 性 的 健 康 檢 查 ， 以

維 持 員 工 身 心 健 全 的 狀 態 。  

二 、 運 動 產 業 員 工  

對 於 業 界 的 從 業 人 員 ， 可 利 用 Type A/B 人 格 特 質 量 表 ，

先 了 解 自 己 是 屬 於 哪 一 種 人 格 特 質 ， 並 尋 求 自 我 的 壓 力 釋 放

管 道 。 努 力 培 養 個 人 適 切 的 休 閒 活 動 ， 可 以 大 量 地 宣 洩 工 作

方 面 的 鬱 悶 ， 有 助 於 個 人 重 新 恢 復 原 有 的 衝 勁 ， 更 有 活 力 地

回 到 工 作 崗 位 上。尤 其 是 針 對 於 Type A 型 人 格 特 質 者，更 可

利 用 冥 想 或 自 我 催 眠 等 等 的 方 式 ， 來 放 鬆 自 己 緊 繃 的 壓 力 。

此 外 ， 另 外 不 論 Type A 或 Type B 型 人 格 特 質 者 都 應 學 習 時

間 管 理 ， 唯 有 妥 善 的 運 用 每 一 時 刻 ， 在 工 作 期 限 內 把 該 做 的

事 情 做 完 ， 才 能 免 於 遭 受 時 間 上 緊 迫 的 壓 力 。  

三 、 後 續 研 究 者  

  本 研 究 主 要 以 運 動 產 業 從業 人 員 為 研 究 標 的 ， 並 無 針 對

其 他 一 般 企 業 取 樣 做 比 較 ， 其 有 待 後 續 研 究 者 加 以 進 行 ， 以

此 能 客 觀 地 顯 現 運 動 產 業 與 其 他 一 般 企 業 ， 當 員 工 面 臨 到 工

作 壓 力 事 件 時，其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狀 況，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此 外 ， 亦 可 針 對 運 動 產 業內 的 職 務 特 質 ， 與 其 從 業 人 員

進 行 人 格 特 質 分 析 ， 以 瞭 解 究 竟 工 作 性 質 與 個 人 特 質 ， 能 否

得 能 匹 配 而 相 德 益 彰 ， 亦 是 可 以 著 手 之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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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產業從業人員工作壓力調查問卷 
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協助，使本研究在您的支持之下得以順利進行。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想瞭解運動產業從業人員的壓力情況之研究，您的詳實填答
將有助於我們瞭解工作與生活壓力之關係，研究結果將提供主管機關作為各項計
劃之參考，所以您的每一項填答都極具參考價值。 
請您依自己的狀況回答問題，答案無所謂對錯，您的回答將僅作本研究統計

與分析使用資料，並保證您的任何資料將會得到保密，請您放心填答。感謝您的
協助！  
祝您      健康 快樂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林房儹 博士 
研 究 生：李展源 敬上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說明：以下是您個人的基本資料，請您在□內打『ˇ』或於『＿』處填寫資料。 

１、性別 

1.□男    2.□女 

２、年齡 

1.□20歲以下  2.□21∼30歲  3.□31∼40歲  4.□41∼50歲   

5.□51∼60歲  6.□61歲以上 

３、職業 

1. □運動場所或健身中心人員   2.□政府單位體育人員  3.□職業運動組

織人員  4.□運動用品製造、銷售人員  5.□體育教師 6.□運動教練 

7. □其他運動產業從業人員     8.□其他 (非運動產業從業人員) 

４、工作場所 

1.□公立學校  2.□私立學校  3.□私人企業  4.□公家機關  5.□其他 

５、您目前的居住地是位於臺灣省那個區域 

1□北部  2□中部  3□南部  4□東部   

６、您最高學歷 

1.□國中以下  2.□高中職  3.□專科  4.□大學  5.□碩士  6.□博士 

７、平均每月收入 

1.□二萬以下  2.□二萬到三萬九  3.□四萬到五萬九   

4.□六萬到七萬九  5.□八萬到九萬九  6.□十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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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個人人格特質 

說明:此部分是希望瞭解您個人處理事情的看法。請根據最接近您的實際狀況，在

適當的□內打「√」。 

                                                       5  4  3  2  1 

總 經 偶 甚 從  
是 常 而 少 不  
如 如 如 如 如  
此 此 此 此 此 

１、工作太多，我會留下來加班，或帶回家把它做完..................... □ □ □ □ □  
２、當我無所事事時，會有罪惡感......…….....................................  □ □ □ □ □  
３、我常為自己設定一個工作的進度和工作的期限......................... □ □ □ □ □  
４、我說話、吃東西時，行動都很快速............................................. □ □ □ □ □  
５、我是一個注重成就的人................................................................. □ □ □ □ □  
 
６、我有強烈追求成功的願望............................................................. □ □ □ □ □  
７、我常想同時做兩件以上的事情..................................................... □ □ □ □ □  
８、我很重視數據，譬如簡報數據..................................................... □ □ □ □ □  
９、我很容易發脾氣............................................................................. □ □ □ □ □  
１０、我對競爭對手，會懷有敵意與攻擊性..................................... □ □ □ □ □  
 
１１、我喜歡競爭，且自認一定會贏...................................................□ □ □ □ □ 
１２、如果事情進行得很緩慢，我會覺得很不耐煩...........................□ □ □ □ □ 
１３、我參與很多種競爭，而且往往超出自己的負荷.......................□ □ □ □ □  
１４、我常覺得自己的成就，不會被人家賞識...................................□ □ □ □ □ 
１５、我常為自己設立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 □ □ □ □  
 
１６、當我覺得疲倦時，我會服用一些提神的藥品...........................□ □ □ □ □ 
１７、當我失眠時，我會服用一些鎮定劑...........................................□ □ □ □ □
１８、我常有強烈的出人頭地的念頭................................................. □ □ □ □ □ 
１９、休閒的時候，我還會惦念自己的工作.......................................□ □ □ □ □  
２０、我常急於達成目標，卻不知如何著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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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工作壓力量表 

說明：此部份是希望了解您在工作時，產生之壓力情形。請依據您認為壓力之大

小，在適當的□內打「√」。  「５」表示壓力最大，「１」表示壓力最小。 

５ ４ ３ ２ １ 

１、收到離職的通知 ⋯⋯⋯⋯⋯⋯⋯⋯⋯⋯⋯⋯⋯⋯⋯⋯⋯⋯□ □ □ □ □ 

２、單身至外地任職⋯⋯⋯⋯⋯⋯⋯⋯⋯⋯⋯⋯⋯⋯⋯⋯⋯⋯□ □ □ □ □ 

３、被派遣到與自己希望相反的單位⋯⋯⋯⋯⋯⋯⋯⋯⋯⋯⋯□ □ □ □ □ 

４、變換工作的地方⋯⋯⋯⋯⋯⋯⋯⋯⋯⋯⋯⋯⋯⋯⋯⋯⋯⋯□ □ □ □ □ 

５、派任至外地(可攜眷)⋯⋯⋯⋯⋯⋯⋯⋯⋯⋯⋯⋯⋯⋯⋯⋯□ □ □ □ □ 

６、收到降職的通知⋯⋯⋯⋯⋯⋯⋯⋯⋯⋯⋯⋯⋯⋯⋯⋯⋯⋯□ □ □ □ □ 

７、長官提出嚴厲的忠告或訓誡⋯⋯⋯⋯⋯⋯⋯⋯⋯⋯⋯⋯⋯□ □ □ □ □ 

８、帶領大批全新的幹部或部下⋯⋯⋯⋯⋯⋯⋯⋯⋯⋯⋯⋯⋯□ □ □ □ □ 

９、奉命舉辦大型說明會或正式的發表會⋯⋯⋯⋯⋯⋯⋯⋯⋯□ □ □ □ □ 

１０、調往不重要的職務⋯⋯⋯⋯⋯⋯⋯⋯⋯⋯⋯⋯⋯⋯⋯⋯□ □ □ □ □ 

１１、被要求加快工作的步調⋯⋯⋯⋯⋯⋯⋯⋯⋯⋯⋯⋯⋯⋯□ □ □ □ □ 

１２、到海外出差⋯⋯⋯⋯⋯⋯⋯⋯⋯⋯⋯⋯⋯⋯⋯⋯⋯⋯⋯□ □ □ □ □ 

１３、調動至新的職務⋯⋯⋯⋯⋯⋯⋯⋯⋯⋯⋯⋯⋯⋯⋯⋯⋯□ □ □ □ □ 

１４、週遭環境（噪音、光線、溫度等）惡化⋯⋯⋯⋯⋯⋯⋯□ □ □ □ □ 

１５、職責方針、行事方法有變大的變革⋯⋯⋯⋯⋯⋯⋯⋯⋯□ □ □ □ □ 

１６、自己長期負責且重視的工作被取消⋯⋯⋯⋯⋯⋯⋯⋯⋯□ □ □ □ □ 

１７、遭遇到組織重大變更⋯⋯⋯⋯⋯⋯⋯⋯⋯⋯⋯⋯⋯⋯⋯□ □ □ □ □ 

１８、親密同事的退職或轉職⋯⋯⋯⋯⋯⋯⋯⋯⋯⋯⋯⋯⋯⋯□ □ □ □ □ 

１９、面臨昇遷問題⋯⋯⋯⋯⋯⋯⋯⋯⋯⋯⋯⋯⋯⋯⋯⋯⋯⋯□ □ □ □ □ 

２０、為緊急的事情加班⋯⋯⋯⋯⋯⋯⋯⋯⋯⋯⋯⋯⋯⋯⋯⋯□ □ □ □ □ 

２１、工作因新技術（如新型電腦、新機器）所帶來的變化⋯□ □ □ □ □ 

２２、上司交代的工作⋯⋯⋯⋯⋯⋯⋯⋯⋯⋯⋯⋯⋯⋯⋯⋯⋯□ □ □ □ □ 

２３、工作上部份的變更⋯⋯⋯⋯⋯⋯⋯⋯⋯⋯⋯⋯⋯⋯⋯⋯□ □ □ □ □ 

２４、被要求降低工作的步調⋯⋯⋯⋯⋯⋯⋯⋯⋯⋯⋯⋯⋯⋯□ □ □ □ □ 

２５、自海外出差返國⋯⋯⋯⋯⋯⋯⋯⋯⋯⋯⋯⋯⋯⋯⋯⋯⋯□ □ □ □ □ 

２６、搬入新的建築物或辦公室⋯⋯⋯⋯⋯⋯⋯⋯⋯⋯⋯⋯⋯□ □ □ □ □ 

２７、與多位同儕一起進行某些事情⋯⋯⋯⋯⋯⋯⋯⋯⋯⋯⋯□ □ □ □ □ 

２８、在同一棟建築物裡辦公地方的移動⋯⋯⋯⋯⋯⋯⋯⋯⋯□ □ □ □ □



 

 


